
關

於

「
北
萊
菌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之

合

憲

性

J

之
判
決

—
—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八
三
卷
第
二
三
八
頁
以
下

譯

者

：
蔡
明
誠

相

關

條

文

：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、
第

二

項

，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段

，
第

九

條

；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(
 

i
-
G
e
s
c
t
z

 )
第

三

條

第

三

項

、
第

七

項

、
第

八

項

、
第

九

項

，
¥

三
3
^

 1

項

第

四

款

，
第

十

五

條

，
第
二
十

 

七

條

以

下

-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，
第
四
十
七
條
；
北
萊
茵
A
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晛
法
(N

R
W
R
G

 )
第
三
條
第

 

一
項
第
一
款
，
第

六

馨

二

項

，
第

七

賽

二

項

第

三

款

，
第

十

一

條

-
第
十
二
條
第
三
項
，
第
二
十
三
條
以
下
，
第

 

五

十

五

條

。

判
決
要
旨

L

aJ
i
t
n-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，
使

國

家

負

有

於

二

元

S

電
視
秩
f

公
法
的
f

電
現
之

 

基

本
供
給
義
務
-

一
七
七



一
七
八

b)
就
前
項
對
公
法
的
廣
播
電
視
所
生
之
存
立
及
發
展
保
障
界
限
-
產
生
其
於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所
保
一
^

 

播
程
序
範
圍
内
應
實
現
之
功
能
。

d

公
法
的
廣
播
電
視
之
存
立
及
發
展
保
障
-
亦
及
於
藉
未
來
可
能
承
受
傳
統
廣
播
電
視
功
能
之
新
技
術
所
生
新

服

務

。2.
 

W

在
二
元
廣
播
電
視
秩
序
中
，
立
法
者
於
憲
法
上
+
嚴
格
區
分
公
法
與
私
營
的
S

電
視
主
辦
人
。
「
嚴
守
模

 

式

」
(M

o
d
e
u
i
k
o
n
s
i
s
t
e
n
z

 )
義

務

-
非
產
生
於
基
本
法
。

b)
v.
法
者
開
放
業
各
合
作
或
其
他
共
同
節
目
主
體
者
，
其
须
確
保
公
法
的
廣
播
電
峴
得
以
完
整
贲
現
該
某
本
供

 

給
之
委
託
"
此
尤
其
以
節
目
片
段
得
以
區
分
且
其
卞
體
可
歸
者
爲
耍
件
。

C)
關
於
廣
播
電
視
模
式
之
決
定
-
須
由
立
法
者
本
身
爲
之
。
其
不
得
授
予
由
廣
播
電
視
主
辦
人
爲
該
決
定
之
合

 

意

"
就
公
法
與
私
脊
的
廣
播
電
視
主
辦
人
間
法
律
規
定
其
開
放
之
合
作
可
能
性
’
設
葙
界
限
。

d)
含
有
主
要
涉
及
節
目
内
容
之
印
刷
著
作
公
表
如
作
爲
支
援
性
之
周
邊
活
動
-
而
得
納
入
廣
播
宙
視
任
S

閛
 

者

’
該
公
表
爲
§

電
視
自
由
所
涵
蓋
。

3.
 

a)
於
二
：兀
廣
播
電
視
秩
序
中
，
根
據
憲
法
，
對
私
營
廣
播
電
視
-
准
許
但
不
被
要
求
所
爲
節
目
廣
度
及
平
衡
多

 

元
性
之
確
保
，
於
此
比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要
求
更
少
"

b)
意
見
多
元
性
是
私
營
廣
播
電
視
申
請
人
許
可
之
合
理
選
擇
的
基
準
。
在
此
範
圍
，
立
法
者
應
斟
酌
編
輯
從
業

 

人
員
對
節
a

形
成
及
責
任
之
分
擔
(
北
萊
茵
丨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)
。



C)
就
公
法
舆
私
營
的
S

電
視
間
播
送
容
量
之
分
配
’
立
法
者
須
預
先
充
分
規
定
其
基
準

*

4.
a)
以
北
萊
茵
丨
威
斯
特
法
倫
地
方
§

電

梘

「
兩

柱

模

式

」
(

z
w
e
i
-s

a
u
l
s
-M

o
d
£

 )
爲
基
礎
之

目

的

’
在

 

憲
法
上
應
無
可
指
摘
。
此
模
式
原
則
上
以
確
保
地
方
廣
播
電
晛
自
由

爲
已
足
。

W
於
私
營i

g
s

電
視
內
在
多
元
組
織
時
*
立
法
者
應
確
定
，
何
種
社
會
力
及
團
體
准
許
參
與

f

電
晛
活

動*

 

社
會
重
要
團
體
之
法
定
歸
類
，
如
係
在
確
保
平
衡
多
元
性
意
義
下
，

爲

合

理

之

選

,
在
廉
法
上
應
無
可
指
摘
。

C)
北
萊
茵一

M
斯
特
法
倫
鄉
鎮
參
與
地
方
廣
播
電
視
之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及
經
營
圑
體
，
不
違
反
5

電
視
非
國

 

營

之
要
求
(Ge

b
o
t

 

der

 

Staatsfreiheit

 )
 
9

i
a}
l
l
l
l
電

視

監

督

委

員

會

不

組

織

化

利

益

或

意

見

之

代

表

，
而
是
爲
§

廣
播
電
視
意
見
之
多
樣
性
。
 

b)
立
法
者
在
監
督
委
員
會
之
組
成
時
’
享
有
廣
泛
之
形
成
自
由
。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段
規
定
僅
要
求

 

，
該

委

員

會

之

組

截

以

確

保

電

梘

自

由爲
己

足

。

B
v
e
r
f
p

 

U
r
t
v
,5.2.199111

 

B
v
F

 

1
/
8
5
4
/SS

事
實

S

審
查
程
序
中
所
爲
判
決
之
標
的
’
係
指
北
萊
茵
丨
威
斯
特
法
倫
邦一

^

電

硯

法

之

規

定

(一

九
八
五
年
三
月

 

十
九
日
「
科
隆
西
德
」
廣
播
電
視
法
〔

W
D
R
-
G
e
s
e
u

〕
〔 G

V
B
U
3
7

〕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一
月
一
一
日
公
告
〔

1

 

W



一
八
o

G
V
B
I
,
2
7

〕
，一

九
九
〇
年
三
月
七
曰
最
近一

次

修

正

〔G
V
B
U
3

00〕

，
及
一
九
八
七
年
一
月
十
九
曰
北
萊
菌
A

斯

 
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〔

N
R
W
R
U
t
G

-
N
R
W
R
G

〕
〔 G
V
B
L
2
2

〕
，

一

九
九
〇
年

一

月
十
一
日
公
告
〔 

G
V
B
U
3

00〕

。
於
此
涉
及
下
列
所
有
規
定
：

⑴W
D
R

公
法
5

電
視
公
營
造
物
之
存
立
及
發
展
s

 (
 

W
D
R
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項
、
第
七
項
至
第
九
項
及
第
三

 

十

三

條

、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)
包
括
參
與
私
營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之
可
能
性
(
I

G

第
六
f

二
項
)
；

篱

內

私

電

規

之

許

可

及

組

織

(
|

8

二
條
、
第

七

條

、
第
十
一
條
及
？

 一
條
)
*
’

⑶
地

方

傷

電

晛

之

所

謂

兩

柱

模

式

(N
R
W
R
G

第
二
十
三
條
至
箄
三
十
條
)
；

⑷

§

裏

委

員

會

之

§

 (
 

五

梅

、N
R
W
R
G

第
五
十
五
條
〔舊

N
R
W
R
G

第
五
十
二
條
〕
)
.，
 

⑸
學
校
廣
播

電

覗

之

規

定

(W
D
R

法
第
三
條
第
四
項
、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款
、
第
二
十
七
條
至
第
二
十
九

 

條

)
。隸

屬

基

民

黨
(C
D
U

 )
及

基

肚

黨
(C

S
U

 )
黨
圑
與
自
由
民
主
黨
(F

D
P

 )
黨

團

之

二

百

三

十

六

位

德

國

蠢

院

 

議

員

，
依
基
本
法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' 聨

邦

憲

法

法

讓

十

三

條

第

六

款

 '
第

七

十

穴

馨

.

一

 I

定

，
顰

 

請
宣
告
部
分
西
德
廣
播
電
規
法
(W

D
R
-
G
g
t
z

 )
無

效

"
隸
屬
基
民
黨
及
基
社
黨
黨
團
之
二
百
十
五
位
德
國
i

院

 

議
員
—

宣
止0

#
:

^

電
視
法
規
定
無
效
。
該

等

係

個

別

針

對

西

德

f

電
視
法
第
三
f

三

項

、
第

七

項

、
第

 

八

項
及

第

九

項

、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款
、
第

十

五

條

、
第
二
十
七
條
至
第
二
十
九
條
、
第
三
十
三
S

二

項

、
第

 

四
十
七
條
與
北
萊
茵
^

斯
特
法
倫
邦
f

電
視
法
第
三
條
、
第
六
I

二

項

、
第
七
f

二
項
第
三
款
、
¥

 一
條



、
第
十u

條
第
三
項
、
第
二
卜
三
條
至
第
一
 

r

十
條
及
第
艽
十
五
條
*
聲
請
人
特
別
指
摘
其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、
第
五

 

條
及
第
二
十
條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，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、
第

七

項

'
第
八
項
及
第
九
項
'
第
十
三

 

集

一

項

第

四

款

'
第
十
五
條
、
第
二
十
七
條
至
第
二
十
九
條
、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、
第
四
十
七
條
與
北
萊
茵
—
威

 
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'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、
第
十
一
條
、
第
十
二
條
第
三
項
'
第
二
十
三
條

 

至
第
三
十
條
、
第
五
十
五
條
(
部

分

震

判

決

理

由

)
與
基
本
法
合
致
-
北
萊
茵
丨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三

 

I

 一 f

一

款
與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抵
觸
而
無
效
。

理
由

「
科
隆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」
法

(

W
D
R
-
G
e
s
e
t
z

 )
與

北

萊

茵
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(N
R
W
R
-

 

u
n
d
f
u
n
k
G
,
N
R
I
G

 )
之

遭

受

攻

擊

之

規

定

-
在

本

質

上

(
若

干

在

合

憲

性

解

釋

)
與

基

本

法

合

致

。
僅
北
萊
茵
—

 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晛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一

項

規

定
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。

I

 、

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向
來
判
決
所
主
張
者
，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之
廣
播
電
視
自
由
，
係
一
種
服
務

 

性
之
，̂
由

(e
i
n
e
d
i
e
n
e
n
d
e

 

F
r
e
i
h
e
i
t

 )
。
其
有
助
於
自
由
個
人
及
公
共
^
見

形

成

，
且
係
在
於
廣
泛
的
且
非
限
制
於
單



一
八
二

純
報
導
或
政
治
意
見
媒
介
之
意
義
下*

自
由
意
見
形
成
-
發
生
於
傅
播
過
程
中*

 
一
方
面
’
 i

以
表
達
及
f

意
見

 

之
自
由
爲
要
件
’
他
方
面
，
係
以
知
悉
，
瞭
解
已
表
達
意
見
之
自
由
爲
要
件
。
當

基

本

業

五
i

項

爲

基

 

本
權
利
之
意
見
表
達
、
意
見
散
布
及
資
訊
自
由
時
，
其
在
憲
法
上
同
3

圖

該

等

自

由

之

程

序
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5
7
,
2
9
5
【3

1
7
f
v
N
J
W

 

l
s
l
,
1
774

 )

。
廣
播
電
親
係
意
見
形
成
之
憲
法
保
護
程
序
的
「
媒

介

與

因

素

」
(
參
照

 

B
V
e
r
f
G
E

 

1
2
,
2
0
5〖2

0
6

*rN
J
W

 

1
9
6
1
,
5
4
7

 )
。
鑑
於
其
顯
i

傳
播
意
義*

自
由
意
見
形
成
僅
在
§

電
視
自
由

 '
廣

 

泛
及
眞
I

供
^

一̂

 ’
始
得
順
利
進
行
.*
因

此

’
在
現
代
大
！̂

播
條
件
下-

S

電
硯
媒
介
功
能
之
基
本
權
§

 

護

’
構
成
基
本
法
第
五
糞
一
項
鱟
目
的
達
成
之
不
可
或
缺
要
件*

如

將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德

一
項

第

二

款

規

定

理

解

爲

竭

力

防

止

國

家

影

賞

其

他

加

襲

播

電

視

之

社

會

力

時

，
廣

 

播
電
現
自
由
具
有
服
務
性
格
之
見
解
，
似
有
不
當
。3

電
視
自
由
之
基
本
權
利
，
固

然

發

用

-
且
首
先
 

係
針
對
國
家
而
來
。
此

外

’
惟
其
須
有
實
定
法
規
(
I

v

i

u

—

 )
’不
但
確
震
不
受
各
社
會
團

 

體
如
國
家
一
般
之
干
預
，
而
且
保
障
在
社
會
整
體
上
具
有
重
要
性
之
論
題
舆
意
見
多
元
性
之
接
納
及
再
現
。
爲
此
目
的

 

,
須
有
以
§

電
視
自
由

爲

任
務
且
足
以
整
體
上

®

基
本
法
第
五

f

 一
項
之
實
體
、
i

及
程
序
的
規
定

 
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5
7
W
9
5
W
201

-
N
J
W

 1
9
s
r*
1
7
s

 )

。
此
等
法
規
如
何
個
別
制
定
，
係
馬
立
法

者

決

定

之

事

。
基
本

 

法

既

不

規

定I

種
特
定
模
式
，
亦
不
強
制
s

1

次
即
作
選
擇
之
模
式
。
基
於
憲
法
之
緣
故
-
毋
寧
紙
視
自
由
及
廣
泛

 

報

導

震

而

定

.

立
法
i

決
定
公
法
與
私
營
主
辦
人
相
互
併
存
之
二
元
廣
播
電
視
秩
序
者
’
其
因
而
須
設
法
在
經
由
所
有
主
辦
人



整

體

要

求

之

結

果

上

，
實

現

報

導

平

衡

多

元

性

之

憲

法

要

求

。
在

二

元

體

系

中

，
憲

法

亦

不

准

許

，
就
公
法
上
公
赞
造

 

物

所

负

擔

均

衡

義

務

之

要

求

-
私

赞

主

辦

人

於

此

卻

受

到

免

除

。
因

爲

有

鑑

於

對

公

法

上

主

辦

人

所

要

求

之

均

衡

-
如

 

爲

私
M
H
領

域

之

任

何

限

縮

或

單

一

化

，
將

可

能

導

致

整

體

要

求

之

失

衡

及

無

法

達

成

某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所

定

之

目

 

的
(
參

照
：6
<
6
!
^
0
£
5
7
,
2
9
5
【3

2
4
】—
之

1
^
1
9
8
1
,
1
7
7
4

 )=

但

立

法

者

准

許

爲

憲

法

上

不

應

指

摘

之

私

營

廣

播

電

視

許

可

者

，
於

此

如

未

受

排

除

時

，
則

不

取

決
於
以
高
標
準

 

造

成

私

營

廣

播

電

視

節
U

籌

設

闲

難

之

要

件

(
參

照

B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S
【1

5
7
V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
。
在

此

關

聯

中

，
亦

 

容

許

其

考

量

由

私

營

廣

播

電

視

廣

告

收

人

所

生

節

目

形

成

的

效

果

’
並
如
卞
要
依
@

費
之
公

法

廣

播

電

視

公

營

造

物

 

:
般

-
亦

增

加

其

在

前

揭

範

閛

内

實

現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所

定

要

求

之

困

難

"
此

等

區

分

，
使
私
發
廣
播

 

電

視

與

公

法

廣

播

宙

視

就

節

目

提

供

之

尺

度

及

平

衡

多

元

性

之

確

保

，
不

具

有

相

同

程

度

要

求

，
乃

具

有

正

當

理

由

。
 

似

此

種

減

輕

負

擔

之

方

式

，
祗

限

於

能

有

效

確

保

公

法

廣

播

電

視

不

受

損

害

而

履

行

民

衆

所

必

要

之

基

本

給

付

時

-
始

 

在

無

持

紙

危

害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規

範

y

的

情

形

下

-
得

以

採

行

之

(
參

照

B
v
e
r
f
G
E
7
3
,
u

8
【1

5
7

 

f
f
.
l
X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
。

蕋

本

給

付

之

概

念

-
在

此

既

非

指

公

法

廣

播

電

視

所

爲

的

限

制

或

可

能

無

法

有

效

對

私

胬

廣

播

電

視

要

求

所

爲

限

 

制

之

最

低

度

給

付

，
其

亦

非

在

於

該

'王

背

資

訊

、
教

育

及

娯

樂

節

目

提

供

意

義

下

-
爲

公

法

與

私
赞
主
辦
人
間
之
界
限

 

區

分

及

任

務

分

工

-

其

毋

寧

是

須

確

保

公

法

廣

播

電

視

公

膂

造

物

對

所

有

民

衆

，
提
供
具
有
廣
泛
且
在
典
型
廣
播
電
視

 

委

託

(R
u
n
d
f
u
n
k
a
u
f
t
r
a
g

 )
所

完

仝

涵

蓋

領

域

中

之

資

訊

節
Q

 ,
並

於

此

節

：

H
I

提

供

範

圍

內

-
以

淑

法

所

要

求

方

式



一
八
四

-
形
成
意
見
多
元
性
(
參
照

 

B
V
e
r
f
G
E

 7
4
TO
9
7
C
2
5
 

f
v
N
J
W

 

1
9
8
7
,
2
9
8
7

 >

。

立
法
i

二
元
廣
播
電
視
秩
序
決
定
者
’
鑑
於
仍
經
常
受
限
的
效
力
範
圍
、
節

目

多

元

性

及

私

營

傷

電

視

尺

度

 

-
因
而
其
負
有
義
務
，
藉

i
f
®

公
法
i

電
晛
之
必
要
的
技
術
、
組

嫌

、
人
事
及
財
務
要
件
之
S

 ,
以
確
保
民
衆
之

 

基

本

霄

(
參
照

B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8
【1
5
8
r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 *

將

公

法

霞

電

視

蠢

目

化

、
財
務
及
技
術
考
盧
下

 

’
如
限
制
於
現
有
發
展
狀
態
，
則
似
與
前
速
®

義

務

相

牴

觸

。
毋

寧

是

基

本

給

當

託

在

現
f

件

下

’
於
二
元
體

 

系

中

，
如

公

法

庚

播

電

視

不

僅

在

其

現

有

狀

態

中

-
而

且

在

其

將

來

發

展

中

受

到

保

障

時

-
始

得

以

實

現

(
參
照

 

a
v
e
r
f
G
E

 

7
4
,
2
9
4
【3
5
0

 
f
v
N
J
W

 

1
9

007
,
2
9
8
7

 )
。

n

、
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規
定
—
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存
立
及
發
展
保
障
法
I

R

法
第
三
S

三

項

、
第
八
項
至
第
九
項
以

 

及

第

三

十

三

樣

二

項

、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)-
與
基

本

法

合

致

•
在
限
制
解
釋
時

►
北
萊
茵一

1
S

斯

特

法

翼

蠢

電

視

 

法

第

六

德

二

鱟

定

，
亦

與

基

本

法

貪

*

L

a)
西
德
i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三

項

第

一

款

之

概

括

,
在
所
要
求
之
狹
義
理
解
時
-
不
生
憲
法
上
疑
義
*
 

f

m

視

自

之

立

法

權

限

’
是
否
亦
—

賦
予
西
德
§

電
現
所
有
經
濟
活
動
可
能
性
之
權
利
’
於
此
仍

 

懸

而

未

决

’
因
法
律
未
f

如

此

許

可

•
該
規
定
毋
寧
是
組
成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之I

般
存
立
及
發
展
§

在
各
種
不
同

 

其
他
法
—

定
所
構
成
舆
具
體
化
之
法
律
基
礎
•
對
於
如
同
一
九
八
七
年
四
月一

日

二

二

曰

電

視

制

度

新

鏡

之

 

邦

療

協

約

(l
d
f
u
n
k
s
t
a
a
t
s
v
l
g

 )
前
言
中
所
稱
之
此
等
®

，
在
憲
法
上
不
生
疑
義*

反

之

’
當
私
營
主
辦
人



不

能

完

全

履

行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：
項

第

二

款

所

定

之

典

型

廣

播

電

視

委

託

時

，
前
揭
保
障
在
二
元

廣

播

電

視

體

系

中

，
則

是

憲

法

所

要

求

者

(
參

照

3
\
^
^
0
£
7
3
,
1
1

00
〖1
5
5
£
「
.
|
2
1
\
"
/

〗9
8
7
,
2
3
9

 )

。
在
此
亦
未
由
聲
請

人

提

出

異

議

之

條

件

下

，
該

應

廣

泛

爲

民

衆

提

供

的

基

本

給

付

，
係

屬

公

法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责

任

。
此

種

存

立

及

發

展

保

障

-
在
此
不
外
係

 

指
使
K

衆
S

木

給

付

成

爲

可

能

之

要

件

的

確

保=

鑑

於

廣

播

電

視

制

度

(
尤

其

足

廣

播

電

視

技

術

)
之

快

速

發

展

，
如

採

行

現

有

狀

態

之

保

障

-
似
將
不
足
以
確
保

 

基

本

給

付

任

務

之

實

行

。
因

此

，
該

項

保

障

不

得

限

制

於

陸

地

上

播

送

之

傳

統

技

術=

除

此

之

外

*
如
«
他
播
送
形
式

 

之

問

世

或

排

斥

者

，
此

種

新

播

送

形

式

之

利

用

亦

爲

基

本

給

付

保

障

所

包

含

。
此

種

情

形

亦

適

用

於
公
法
上
公
昝
造
物

 

就

新

公

衆

利

益

或

新

形

式

及

内

容

所

必

須

保

留

之

節
M

提

供

。
基

本

給

付

之

概

念

，
在
對
象
及
時

間

上

係

開

放

及

動

態

 

的

，
僅

受

拘

束

於

廣

播

電

視

在

埜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所

保

護

傅

播

過

程

範

圍

内

所

應

實

現

之

功

能

。
因

此

-

該
涉
及

 

基

本

給

付

之

存

立

及

發

展

的

保

障

-
僅

衍

生

自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功

能

。
總

之

-

在

二

元

體

系

中

-
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之
法
定

 

存

立

及

發

展

保

障

-
如

爲

其

任

務

所

承

擔

者

，
其

亦

具

有

遨

法

基

礎

=

於

此

範

圍

內

-
該

受

攻

擊

之

規

定

予

以

維

持

。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三

項

第

一

款

之

概

括

條

款

規

定

，
該

 

處

所

謂

參

與

活

動

可

能

性

-
僅

「
於

其

任

務

履

行

時

」
-
始

歸

屬

於

两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。
因

此

-
在

存

V.
及

發

展

保

障

時

 

-

前

揭

規

定

即

成

爲

其

構

成

耍

件

及

對

之

所

爲

限

制=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所

應

履

行

之

任

務

-
於

法

律

中

-
亦

相

當

淸

楚

及

確

定

的

規

定

=
两
德
廣
播
宙
視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
 

項

之

任

務

概

念

，
首

先

罕

用

西

德

廣

播

堪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規

定

"
就

此

方

面

，
執
照
費
法
之
傳
統
形
式
廣
播
電
視



一
八
六

定
義
所
稱
之
赓
播
電
晛
營
運
’
委
託
予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，
之

後

’
於
西
德

m
s

電
m
法
第
四
條
及
第
五f

四
項

 '
第

 

五
項
規
定
中
，
前
述
委
託
則
獲
有
內
容
上
之
安
排
。
於

此

，
尤
其
西
德
§

電
現
法
第
四
條
第

i

 一
款
規
定
，
起
 

決
定
性
之
作
用

 

>

 該
規
定
包
含
如
此
規
範
性
之
預
先
規
定
’
其
概
括
及
創
設
的
節
目
委
託
，
並
於

爲
西
德
S

電
現
之

 

任
何
措
施
或
決
定
時
’
因
而
應
遵
守
之
。

準

此

，
西
德
S

電
視
^

廣
播
電
視
作
爲
自
由
意
見
形
成
過
程
之
媒
介
及
因
素
及
作
爲
公
共
事
務
-
營
蓮
及
散

 

布

之

。
藉
S

用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之
措
詞
-
立
法
者
特
別
強
調
廣
播
電
視
自
由
作
爲
一
種
有
助
於
意
見
形
成
之
自

 

由

，
所
受
到
拘
束
之
特
別
條
件
。
因

此

-
在
法
律
層
面
上
爲
清
楚
表
示
-
廣
播
電
輥
自
由
之
任
何
主
張
，
須
有
用
於
保

 

障
自
由
及
廣
泛
意
見
形
成
之
任
務
。
其
將
被
當
作
對
於
公
衆
之
貴
任
關
係
。
公
法
主
辦
人
的
自
己
利
益
亦
f

對
存
立

 

s
m

及
發
展
之
限
度
內
，
如

以

有

益

於

公

衆

而

受

拘
f

式
呈
現
並
予
以
正
當
化
者
，
如
此
始
留
發
展
§

地

*

此

外

’
就
公
衆
利
益
之
義
務
’
表
現
於
西
德

M

電
視
法
第
四
f

1

f

二
款
有
關
委
託
播
放
領
域
囊
之
政

 

治

、
世
界
觀
及
社
會
力
量
與
團
體爲
任
務
履
行
保
障
之
規
定
中
=
但
其
同
時
亦
確
保
f

電
視
委
託
之
實
行f

 ’
仍

 

保
留
於
公
營
物
之
手
中
，
並
未

委
：&

^
社
會
上
重
要
之
力
量
及
團
體
。
社
會
之
監
督
，
毋
寧
正
可
反
面

S

使
獨
立
廣

 

播
電
視
在
意
見
形
成
自
由
之
利
益
中
，
能
勝
任
其
任
務
之
完
全
負
貴
之
實
行
。

此
項
義
務
’
在
客
體
上
由
西
德
聖
電
視
法
第
四
條
第
二
項
爲
較
詳
細
規
定
。
於

此

，
以
西
德
§

電
視
之
資
訊

 

任

務

，
則
居
次
要
之
地
位
..
於
其
播
送
時
，
須
就
國
際
及
國
內
在
所
有
重
要
生
活
領
域
$

生
事
作
一
廣
泛
之
概
述

*

 

馨

目

不

侷

限

於

此-

而

是

除

之

外

’
尚
有
教
育
及
換
樂
之
服
務
•
其

須

糧

文

化

、
藝
術
及
諮
詢
之
節
目

*

最



後

-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依

西

徳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四

條

第

三

項

規

定

-
宜

考
M

播

送

區

域

之

地

區

性

劃

分

與

文

化

多

-兀

性

。
 

有

鑑

於

私

營

主

辦

人

營

收

增

加

或

競

爭

-
西

徳

廣

播

電

視

由

特

定

節

n
n

領

域

撤

退

-
或

某

個

別

領

域

之

忽

視

或

偏

愛

-
 

則

與

前

述

規

定

-

似

不

相

符

合

。

此

具

有

廣

泛

規

模

之

節
U

委

託

，
就

内

容

及

意

見

多

元

性

之

觀

點

，
於
西
德
廣
播
诏
視
法
第
五
條
第
四
頊
及
第
五

 

項

規

定

中

予

以

補

充

之

。
此

再

次

依

據

聯

邦

淑

法

院

見

解

所

用

之

措

詞-

應
確

保

廣

播

電

視

不

因

片

面

或

忽

視

少

數

利

 

益

之

節

目

，
而

扭

曲

意

見

形

成

之

過

程=

總

而

言

之

-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笫

四

條

及

第

五

條

第

四

項

、
第
五
項
規
定
表
示
公
法

廣

播

電

視

基

於

虛

法

之

縁

故

 

-
在

二

元

體

係

基

本

給

付

之

觀

點

下

-
必

須

足

以

符

合

如

此

要

求

。
此

等

規

定

確
立
西
德
廣
播
沿
視
於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
 

法
第
一
一：

條
第
一
一
：項

所

創

設

權

限

之

贲

行

時

，
其

應

遵

從

之

功

能

性

條

件

。
西

德

廣

播

常

視
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項
之
存
立
及

 

發

展

保

障

，
以

前

揭

方

式

而

受

到

甚

本

給

付

任

務

之

拘

柬

-
並

由

其

而

予

以

合

法

化

及

界

限

。
藉

此

阻

止

聲

人

所

提

 

出

之

危

險

之

發

生

，
即

依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三

項

規

定

-
西

德

廣

播

；
視

可

能

變

成

爲

準

私

膂

的

大

企

業

，
 

使

該

企

業

成

爲

主

要

單

純

追

求

經

濟

目

的

，
並
因
而
二
一
儿
廣
播
電
視
秩
序
可
能
發
生
錯
誤
。

b}
依

據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：
一
條
第
：
一
項
第
.
一
款
規
定
而
准
許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藉
著
新
技
術
，
特
別
是
提
供
新

 

服

務

者

-

於

憲

法

上

不

生

疑

義

。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憲

法
h

概

念

-
未

爲

窮

盡

之

定

義

=

其
内
荇
毋
寧

在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 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所

保

護

之

社

會

領

域

中

的

事

實

變

更

時

，
得

隨

之

轉

變

=

廣

播

電

視

自

由

在

急

速

技

術

變

遷

條

件

下

-
如

 

應

保

持

其

規

範

效

力

者

-
則

在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規

定

時

-
其

不

傳

得

與

業

已

增

列

技

術

相

銜

接

。
否
則
基
本
法
上
之
保
障



一
八
八

-
或
許
無
法
及
於
f

ls
親
如
f

新

技

術

時

可

能

要

功

能

。
因
此

►

爲
自
由
個
人
及
公
共
意
見
形
成
之

f

 

’
亦
於
西
德
i

電
視
法
第
三
|

三
|

二
款
之
新
服
務
時
，
須
具
備
基
本
法
第
五
f

 

1

項

第

二

—

定

之
i

 

效

力

(
參

照

6
4
6

3)
〇
£
7
4
,
2
9
4
【
3
5
0
^
|
2
:
\
^
^
8
7
,
2
9

〇〇
7

)

。

f

的
^

^

意
見
形
成
之
意
義
-
現
今
比
較
微
不
足
道
。
此
亦
欠
缺
其
不
久
將
來
§

統
1

電
規
外
或
許

 

可
能
出
現
的
有
意
義
之
論
據
•
因

此

，
基

本

給

付

之

必

要

性

-
亦

於

新

服

務

領

域

中

，

暂
且
不
予
以
考
慮

 

<

 參
照

 

B
V
e
r
f
G
E

 

7
4
,
2
9
4
W
5
3
J
-
N
J
W

 

1
9
3
,
2
9
8
7

 )
。
但

因
爲
新

服

務

之

基

本

搏

概

念

’
不
是

無

意

義

•
鑑
於
媒
介
技
術

 

快
速
之
進
步
*就
西
電
視
法
第
三
糞
三

I

定
方
式
之
類
^

8!

電

晛

的

篇

服

務

’
 
S

可
能
承

 

|

統
|

電
視
之
功
能
者
’
自
不
得
將
之
排
除
。
必

要

時

’
公
法
廣
播
電
—

適
應
此
種
情
勢
’
否
則
可
能
存
在
著

餐

-

有

朝一

日

或

許

不

再

可

龔

賽
订

营

務

’
並

因

而

可

能

糞

典

型

之

蠢

電

雲

託

*

西

德

麝

電

親

黛

法

律

對

其

所

委

託

任

務

S

圍

內

’
准

許

主

張

於

此

所

義

之

參

蕾

動

可

繼

的

震

’
 

當
然
亦
適
用
於
西
德
f

電
規
法
第
三
條
第
三
項
第
二
款
之
規
定
。
西
德
f

電
現
法
第
三
®

三
項
之
存
立
及
發
展

 

麓

-

決
不
可
能
使
公
法
上
公
營
造
物
獲
取
f

超
越
前
§

1

團
的
界
限
之
椎
限
•
立

法

明

公

營

造

物

 

之

任

務

-
就
此
亦
充
分
表
明
之
。
尤

其

是

透

過

西

德

電

視

所

爲

新

技

術

之

任

何

請

求

-
係
以
作
爲
自
由
意
見
®
成

 

遇

程

之

媒

介

及

因

素

晛

’正
巧
亦
暴
蠢
1

而
加
以
促
進
其
功
件
-

立
法
者
於
西
德
f

電
視
法
第
三
f

八
項
及
第
四
十
g

、
第
三
f

九
項
及
第
四
十
七
條
與
於
北
萊
茵
-
^

 

斯

特

法

奠

§

電
現
法
第
六®

:

—

定

中*

已
開
放
西
德
傷
電
視
與
第
三
人
<
#
之
可
能
性
•
亦
與
基
本
法



合

致

。2-
a}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八

項

之

規

定

，
涉

及

廣

播

電

視

創

作

之

製

作

與

利

用

。
節
目
製
作
作

爲
廣
播
電

 

視

自

由

請

求

之

必

要

條

件

-
而

納
A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之

保

護

範

閛

。
此
不
僅
適
用
於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之

 

0

己

創

作

-
而
且
亦
適

用

於

委

製

創

作

 '
共

同

削

作

及

節

目

製

作

企

業

之

參

與

。
但

廣

播

電

視

0

Li
創

作

、
與
他
企
業

 

合

作

及

參

與

創

作

之

再

利

用

-

亦

爲

基

本

法

第

■/£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之

保

護

範

閛

所

涵

蓋

。
其
卻
非
直
接
涉
及
葙
木
法

 

第

五

條

笫

：
項

第

二

款

所

稱

廣

播

甫

硯

之

報

導

。
但

其

作

爲

一

種

除

公

法

廣

播

電

視

公

營

造

物

外

之

財

源

形

式

-
係
歸

 

屬

於

廣

播

電

視

自

由

而

以

其

於

虛

法

上

作

爲

前

提

要

件

之

功

能

，
是

否

得

以

符

合

其

所

依

賴

之

財

政

標

準

條

件

(
 

R
a
h
m
e
n
b
e
d
i
n
g
a
n
g
e
n

 )

。
立

法

啬

負

有

安

排

此

標

準

條

件

之

義

務

(
參

照

B
V
e
r
f
G
E

 

7
4
,
2
9
7
【3

2
4
f
.
,
3
4
2
,
3
4
7
.
N
J
W

 

1
9
8
7
,
2
9
8
7

 )

。

立

法

者

於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笫
H

條

第

八

項

及
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所

爲

之

安

排

，
足

以

符

合

基

本

法

第

i£
條

S

 1

項
第

 

二

款

之

要

求

=

此

等

規

足

巳

相

當

淸

楚

及

明

確

就

*
元

體

係

中

公

法

廣

播

電

視

所

負

任

務

-^
以

規

範

=
在

此

限

度

内

，
 

西

德

廣

播

诏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八

項

第

二

款

對

於

禁
IK
任

何

單

純

或

僅

優

先

追

求

經

濟

利

州

目

的

之

規

定-

首
先
其
有
其

 

其

总

義

=
該

規

定

所

授

與

的

權

限

如

冇

用

於

公

營

造

物

任

務

名

，
始

准

許

行

使

之

■■經

濟

活

動

之

參

與

，
在
此
情
形
_下

 

-
不

成

爲

本

身
n

的

，
而

是

以

廣

播

電

祝

委

託

爲

先

決

條

件=

就

節
y

委

託

義

務

之

履

行

，
透

過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之

準

用

，
而
對
於
西
德
廣
播
宙
視
參
與
經
濟
企

 

業

情

形

-

再

次

單

獨

強

調

之

。
如

屬

於

其

法

定

任

務

者

，
始

准

許

其

爲

如

此

參

與

。
聲

請

人

之

假

定

，
認
爲
西
德
廣
播

:
八
九



電
視
法
第
四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第
一

 y

規

定

-
僅

回

溯

準

用

於

依

西

德

廣

播

宙

視

法

第

—'
一

條

第
...*
一
項
 '
第
八
項
及

 

第

九

項

所

創

設

參

與

可

能

性

-

並

因

而

可

能

始

終

發

展

出

無

界

限

之

效

力

的

想

法

-
是

不

正

確

。
然

而

此

等

權

限

，
歸

 

入

公

法

公

營

造

物

之

功

能

範

圍

。
其
有
助
於
基
一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作
爲
要
件
且
於
西
德
S

電
視
法
中
詳
爲

 

規

定

之

公

營

造

物

任

務

之

履

行

。
但

此

卻

無

法

改

變

-
在

此

有

參

與

活

動

可

能

性

時

，
其

不

涉

及

除

節
P

委
託
外
之
其

 

他

獨

立

任

務

=
因

此

，
祇

有

節
y

委

託

，
對

於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一

款
第
一
目
規
定
有
決
定
性

 

之

影

響

。

於

此

種

解

釋

時

，
亦

就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八

項

及
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准

許

強

大

<止

業

結

合

體

之

産

生

，
且
多

 

媒

體

之

集

中

及

合

併

無

法

阻

止

之

憂

盧

-
並

無

理

由

存

在

。
授

與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權

限

-
通

常

之

負

有

照

料

，
 

足

以

符

合

基

本

給

付

要

求

之

提

供

節

目

義

務

之
M

行

=
基

於

公

法

上
y

的

拘

束

所

生

之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解

決

方

案

-
不

 

能

造

成

前

述

結

果

。
因

廣

播

電

視

自

由

於

此

限

度

内

不

生

漏

洞

-
此

透

過

卡

特

爾

法

所

可

能

發

生

補

救

之

問

題

，
得
對

 

之

不

再

過

問

。

b)
西

徳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九

項

之

規

定-

涉

及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在

節

目

營

蓮

及

散

布

範

圍

內

與

其

他

企

業

 

合

作

或

參

與

=

有

別

於

以

節

0
之
$

及

利

用

爲

標

的

之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八

項

規

定

者

，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
 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九

項

之

授

權

，
直

接

涉

及

廣

播

電

視

昝

運

之

核

心

領

域"

基

本

法

於

前

揭

領

域

内

不

排

除

合

作

。
立

法

者

在

憲

法

上

既

非

單

獨

准

許

公

法

或

單

獨

私

營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選

擇-

 

如

其

決

定

採

行

二

：兀

廣

播

電

視

體

系

時

，
其

亦

非

必

須

嚴

格

劃

分

該

兩

種

領

域

。
立

法

者

對

於

模

式

嚴

守

之

義

務

，
非



衍
生
自
基
本
法
。
廣
播
電
視
與
新
聞
嚴
格
區
分
之
要
求
，
亦
非
由
該
原
則
推
論
得
知
。
「
新
聞
業
權
力
分
立
」
原

則

，
 

不
具
有
淑
法
位
階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S
U
7
5
I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。
菡
於
憲
法
之
緣
故
-
於
此
僅
依
賴
廣
播
電
視

 

得
以
實
現
其
侗
別
及
公
共
意
見
形
成
之
服
務
功
能
而
定
。

因

此

-
尚

難

«
_

 -
該
透
過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一

 

r
-

條

第

九

項

規

定

所

可

能

產

生

之

合

作

-
憲

法

上

或

許

無

問
M

 

。
可

能

產

生

共

同

節

目

之

主

體

，
不

祇

是

於

其

組

織

、
財

政

及

經

濟

形

式
k

-

有

所

區

別

。
其
毋
寧
亦
負
有
不
同
的
而

 

a

甚

至

部

分

反

方

向

的

預

定

目

的

之

義

務

，
因

爲

不

能

排

除

透

過

合

作

而

規

避

或

削

弱

各

該

拘

成

及

義

務

之

危

險

。
在

 

結

果

上

，
此

可

能

導

致

：
種

不

再

充

分

符

合

基

本

法

笫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所

定

要

求

之

廣

播

宙

梘

體

系

■■基
本
法
第

 

五

條

第

一
項
所
定
之
，H
由

意

見

形

成

-
於

二

元

廣

播

電

視

體

系

之

現

時

發

展

狀

態

時

，
係
視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是
否
完
整

 

H

 行

其

基

本

給

付

任

務

而

定

(
參

照
B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8
〔1
5
7

 

f
f
v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;

 

B
V
e
r
f
G
E

 

7
4
,
2
9
7
〔3
2
3
f
f
r
N
J
W

 

1
9
8
7
,
2
9
8
7

 )
=
因

此

-
立

法

者

如

開

放

主

辦

人

合

作

或

其

他

共

同

節

目

主

體

之

可

能

性

者

-
其

同

時

必

須

擔

憂

，
公

 

法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節

目

委

託

-
不

採

此

種

;/
式

-
而

與

其

他

有

特

別

傾

闷

性

的

或

商

業

性

的

方

向

相

重

飽

-
並
且
M

後
成

 

爲
空
洞
不
實
。

怛

北

萊

茵
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立

法

者

足

以

面

對

此

等

危

險

■■其

於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九

項

第

一

款

中-

 

西

次

準

用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之

規

定

=
此

外

-
其

在

西

德

廣

播

常

覘

法

第

.-
條

第

九

項

笫

二

款

屮

，
已
涉

 

及

該

法

第

ir
條

"
由

此

而

使

合

作

及

參

與

可

能

性

受

到

有

限

度

保

留

。
如

適

用

於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節
y

原
則
確
實
不

 

受

影
W

者

，
其

祇

准

許

行

使

法

定

權

限

。
如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m

法

第

五

條

準

用

時

所

明

確

表

示

，
m

公
膂
造
物
之
於
西
徳



一
九
二

§

電
晛
法
第
五
條
第
四
項
第

一

款
所
稱
自
己
全
#

目

者

’
始
作爲
標
準
條
件
’
而
加
以
考
慮
之
。
西
德

n
s

電
晛

 

所
負
貴
之
可
能
產
生
共
同
節
目
部
分
’
因
此
須
納
入
如
此
標
S

件

中

，
以
致
於
西
德i

電
現
之
整
個
節
目
-
始
終

完

鑫

合

西

德

蠢

震

集

五

條

之内

容

上

要

求

。

但
如
此
要
件
之
遵
守*

僅
於
西
德
廣
播
—

就
整
個
節
目爲
有
限
度
且
可
期
待
參
與
者
’
始
予
以
確
保
及
審
査
之

 

。
紙
於
如
此
具
有
明
確
性
格
之
整®
^
目

部

分

時

，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之
委
託
及
責
任
，
始
得
以
維
護
及
確
保
。
西
德
廣

 

播
電
銳
如
主
張
西
德m

s

m

M法
第
三
條
第
九
項
之
可
能
性
者
-
則
就
整
^

目
之
符
八
f

S

形
所
爲
分
段
處
理
’
 

即
合
於
憲
法
所
要
求*

但
此
並
非
即
認
爲
-
該

由

西

德

蠢

電

視

所

鬢

貴

之

節

目

雰

音

-

或

許

足

以

完

鑫

合

 

基
於
西
德
廣
播
電
親
法
第
五
條
所
生
之
平
衡
多
元
性
要
求
。
此
非
表
示
公
營
造

物

整

標

目

之

縮

小

形

像

’
毋
寧
是
整

 

個

節

目

’
亦
於
必
要
時
斟
酌
可
歸
責
之
合
作
部
分
’
而
須
就
該
作

爲
節
目
委
託
及
節
目
原
則
之
標f

件

-
予
以

 

,並
2
3
^
&
^

舆
象
及
意
見
上
之
多
元
性
。

新
聞
自
由
不
受
西
現
法
第
三
條
第
九
項
以
及
第
四
十
七
之
入
•於此尚有問題留
 

待

解

決

者

’
立
法
者
在S

電
視
制
度
設
置
時
’
於
何
等
範
圍
須
考
量
新
聞
之
利
益
。

f

規
定
如
明
定
節
目
內
容
上

 

法
律
拘
束
者
’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祇
受
該
規
定
f

。
此
種
拘
束
於
可
能産
生
共
同
節
目
之
構
思
及
實
行
時
’
固
然
須
加

 

以

連

重

，
且
於
此
限
度
內
，
其
就I

與
如
此
共
同
節
目
之
新
聞
企
業
，
有

力

*

但
此
不
柢
是
保
留
接
受
或
拒
 

絶

舆
公

法

蠢

電

視

合

作

之

自

由

*
其

毋

寧

亦

於

自頋

所

爲
-

不
受
公
法
之
拘
束
-
在
此
情
形
下
’
新

習

由

 

之

侵

害

-
至
多
如
新
聞
業
指
明
-
爲
維
持
其
經
濟
存
在
基
礎
及
新
聞
業
發
展
可
能
性
，
而
舆
西
德
f

電
親

 <择

者

，



或
許
始
可
能
予
以
考
慮
之
。
此
時
新
聞
業
並
不
存
在
於
如
此W

h

的
強
制
狀
態
中
<

C)
北
萊
茵
I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梘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於

所

要

求

之

限

制

解

-

不
生
憲
法
上
之

 

疑

義

。
基
本
法
第
五
擔
一
項
第
二
款
不
阻
止
立
法
者
亦
規
定
公
法
舆
私
營
廣
播
電
視
主
辦
人
混
合
之
形
式
。
其
組
成

 

權

限

*
非
限
制
於
不
同
廣
播
電
蜆
模
式
間
之
選
擇
。
其
如
遵
重
意
見
形
成
自
由
之
要
求
時
，
毋
寧
是
該
不
同
廣
播
電
晛

 

模
式
亦
得
相
互
組
合
-
或
將
某
一
模
式
個
別
要
素
納
入
其
他
模
试
中
-

由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五
件
廣
播
電
視
判
決
(B

V
e
r
f
G
E

-̂.,297

 

-
N
J
W

 

1
9
S
7
W
9
S
7

 )
 ~

無
其
他
情
亊
可
引
用
之

 

*

如
北
萊
茵
—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電
視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所
給
予
可
能
之
合
作
’
於
該
處
不
：

t
w
s
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
 

院
毋
寧
已
證
實
巴
登
—
符
騰
堡
之
立
法
者
，
其
可
准
許
追
求
公
法
與
私
營
廣
播
電
視
繼
績
區
分
之
目
檫
的
看
法
，
基
於

 

憲
法
之
緣
故
，
不
予
以
維
持
*
而
開
啟
二
元
體
係
之
雙
邊
部
門
廣
闊
合
作
之
可
能
性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4
,
2
9
7
【3
4
9

 

r
N
J
W

 1
900
7
, 

2
9
S
7

 )
。
但
不
能
從
而
反
面
推
論
，
謂
兩
者
問
之
合
作
係
違
憲
。
立
法
者
毋
寧
亦
在
此
觀
點
下
•
享
有

 

創
制
自
由
。

經
由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參
與
私
營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，
不
發
生
廣
播
電
視
轉
交
予
國
家
，
因
爲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本
身
須

 

非
國
昝
組
織
，
且
於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中*

亦
不
能
擺
脫
此
種
組
織
形
式
之
拘
束
。
但
不
因
其
參
與
，
而
引
起
社
會
片
面

 

影

響

-
因
爲
西
德
S

電
視
係
內
部
多
數
所
組
成
*
且
於
合
作
中
-
亦
不
得
解
除
此
種
組
成
型
態
。

於
北
萊
茵
A
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所
開
放
之
合
作
可
能
性
，
亦
不
使
私
替
廣
播
電
視
受
限

 

於
較
高
程
度
而
造
成
困
難
或
甚
至
不
可
能
之
條
件
。
由
公
法
及
私
赞
成
員
所
設
置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之
組
織
-
須
有
雙
方

一
九
三



A
0

自

願

合

意

，
不
存
在
法
律
強
制
之
合
意
，
但
亦
無
f

上
強
制
狀
態*

尤

其

是

私

營

主

辦

人

裔

體

之

囂

企

業

的

吸

 

收

’
非
視
公
法
參
與
而爲
決
定*

西
德
—

電
規
得
以
參
與
共
同
體
之
私
營
主
辦
人
-
毋
—

無
西
德

S

電

視

時

’
 

經
濟
及
組
嫌
上
亦
必
須
足
以
實
施
該
符
合
被
認
定
的
新
聞

H

作
原
則
之
s

i

活動(北斯
特
法

^
8

5

 

播

電

現

鋈

五

毚

一

項

)
-
因
公
法
上
<
受

加

入

時

-
始

具

霍

可

要

件

之

8

主

辦

人

’
顯
不
予
以
考
虛
之
-
 

在
現
行
合
作
中
，
北
萊
茵
一
^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晛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分
派
予
西
德
少

S

位

。
因
 

此

’
北
萊
菌-

H
g

斯
特
法
倫
邦
f

電
視
法
第
六
f

二
項
有
關
禁
止
成
員
占
—

影f

目
之
規
定
•
對
之W

W
?

加

 

重

*

西
德
i

電
親
法
第
四
十
七®

:

項

規

定-

對
於
參
與
其
他
企
業
時-

使
西
德
i

電
視
負
有
確
之
必
 

要
影
番
義
務
-
設
有
普
通
規
定
-
因
北
萊
茵
一
^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之
特
別

f

 ’
而
排
除
適
 

用

於

私

螯

主

辦

人

共

之

情

形

。
鑑
於
此
種
預
防
措
施
’
使
西
德
蠢
電
視
可
糞
留
其
妻
上
_

 ’
如
此
 

不
可
能
導
致
電
視
受
到
壓
制

*

西
德
赓
播
電
視
因
與
私
昝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合
作
-
可
能
發
生
規
避
其
對
人
民
基
本
^

M

務

之

危

險

，
立
法
者
於

 

恭

茵

i

斯

特

法

電

現

法

第

六

簧

二

躉

定

中

’
透
通
該
逋
用
於
西
德
墨
電
現
之
法

S

定
之
準
用

 

’
充

分

對

抗

之*

但
如
兩
個
部
門
之
節
目
配
額
相
互
刺
分
界
限
，
且
雙
方
主
體
之
一
係
可
歸
貴
者
’
始
保
障
及
監
督
公

 

法
f

電
視
遵
守
法
律
拘
束
•
因

此

.
此
種
界
限
的
割
分
’
正
如
西
德
廣
播
電
晛
法
第
三
f

九
項
情
形
一
般
-
如
有

 

主

張

北

|

-

^

斯

特

法

^

|

^

|

|

法

第

六

|

二

項

之

可

能

性

者

，
即

<

昼

憲

法

之

要

求

*

但
北
斯
特
法
電
規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之
授
權
不
可
太
廣
-以
致
於
公
法
§

電
規
公
螯
造
物



與

私

微

主

辦

人

共

同

體

可

能

就

二

-兀

模

式

轉

變

爲

合

作

模

式

之

合

意

-
於

此

模

式

中

雙

方

雖

可

能

'
^
以

區

分

-
但
其
僅

 

於

共

同

節

C
：

之

形

式

中

赍

運

廣

播

電

視
D
廣

播

笛

視

模

式

之

決

定

，
係
屬
立
法
者
不
鬆

手

且

准

許

給

與

廣

播

宙

視

主

辦

 

人

合

意

-
對

基

本

權

利

實

現

之

重

要

問

題

(
參

照

B
V
e
r
f
G
E

 

5
7
,
2
9
5

 

〖3
2
4
H
N
J
W

 

1
9
8
1
,
1
7
7
4

 )
=

北
萊
茵

I

威
斯
特

 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六

條

第

二

項

規

定

之

合

作

可

能

性

，
就

此

設

有

其

限

制

。

3.
两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一

 

r

十

：
一
條
第
二
項
准
許
丙
徳
廣
播
宙
視
主
要
以
廣
告
收
入
爲
經
費
來
源
之
規
定
，
不
違
反

 

基

本

法

=

廣

播

電

視
A

由

之

憲

法
h

保

障

-
亦
及
於
按
公
法
廣

播

宙

視

是

否

履

行

其

基

於

憲

法

所

負

任

務

而

定

之

經

费

拘

束

 

(
參

照

B
V
e
r
f
G
E

 

7
4
,
2
9
7
〔3

2
4

 
f
.,

 

3
4
2
V
N
J
W

 

1
9
8
7
,
2
9
8
7

 )

。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規

定

-
使

立

法

者

負

 

有

義

務

照

顧

憲

法

所

保

護

的

節

目

要

求

-
而

有

充

足

經

費

，
否

則

該

禁

[̂
.國

家

影

響

節

：11之

廣

播

電

視

自

由

-
可
能
透

 

過

經

費

措

施

而

被

規

避

=

反

之

，
基

本

權

利

之

保

護

，
不

及

於

各

別

經

费

的

種

類

"
祇
於
使
廣
播
電
視
在
經
#

k

得
有

 

能

力

履

行

其

虛

法

委

託

者

-
方

有

其

決

定

性

。
此

種

提

供

經

費

之

義

務

各

有

多

大

範

圍

-
尤

其
足
立
法
者
就
非
屬
基
本

 

給

付

之

節
n

M

費

是

否

及

在

何

等

範

圍

必

須

考

量

(
就

此

參

照

B
V
e
r
f
G
E

 

7
4
,
2
9
7
【3

4
4
.
N
J
W

 

1
9
8
7
,
2
9
8
7

 )
=杏

， 

於

此

不

須

作

決

定

。

立

法

者

選

擇

何

種

經

费

方

式

-
係

其

政

策

決

定

之

原

則

性

事

務

。
如

於

廣

播

電

視

秩

序

之

规

定

時

，
僅
在
廣
播
電

 

視
冇
助
於
S

由

的

侗

人

及

公

共

意

見

形

成

之

功

能

受

奋

危

害

之

處

-
方

終

止

其

形

成

之

6

由

=

但

各

別

的

經

費

方

式

-
 

不

能

免

除

如

此

危

險

"
當

經

費

係

由

執

照

費

或

預

算

方

法

提

供

-
因

而

開

啟

其

對

節

目

製

作

之

政

治

影

嚮

時

，
廣
告
費



;
九
六

來

源

將

使

商

業

利

益

影

響

節

目

。
馄

合

式

經

費

來

源

，
對

之

足

以

放

寬

片

而

的

依

賴

-
且
強
化
廣
播
電
視
主
辦
人
之
節

 

0
的

形

成

自

由

=

因

此

，
無

論

如

何

基

本

法

與

之

不

是

對

立

°,

立

法

者

如

決

定

採

取

二

元

廣

播

電

晛

秩

序

者

，
亦

適

用

之

。
關

於

廣

播
t
fQ
視

經

費

來

源

，
在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不
是

 

阻

止

其

菡

本

給

付

任

務

之

履

行

-
就

是

私
營
廣

播
電

視

或

許

受

到

對

艽

造

成

重

大

闽

難

或

其

至

不

可

能

的

條

件

拘

束

之

 

處

-
其
®
成

自

由

之

界

限

始

存

在

於

二

元

體

系

中

。

此
主
要
靠
廣
告
收
入
情
形
-
可
能
與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(
無
論
如
何
在
現
有
條
件
下
)
在
二
元
體
系
中
所
負
擔
基
本

 

給
付
任
務
，
不
相
一
致
"
此
產
生
自
經
費
種
類
就
節
目
形
成
所
具
有
之
追
溯
效
力
=
基
於
廣
告
觀
點
所
求
之
經
濟
而
岜

 

,
廣
播
電
晛
節
H

首
先
充
作
爲
廣
告
播
送
環
境
。
廣
播
電
視
廣
告
是
否
及
在
何
等
範
圍
内
可
以
送
達
其
收
受
人
者
，
就

 

廣
告
之
經
濟
而
言
-
係
視
節
目
範
圍
之
吸
引
力
而
定
。
此
係
依
開
機
數
量
而
測
定
之=

依
賴
廣
告
收
入
之
廣
播
電
視
主

 

辦
人
須
就
此
加
以
考
慮
-
且
其
節
目
規
劃
強
烈
對
準
開
機
數
量
"
但

因

此

-
就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節
目
形
成
所
爲
之
基
本

 

給
付
任
務
之
要
求
-
將
遭
受
危
害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8
〔1
5
5

 

f
v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 
= a
其
係
以
執
照
費
收
人
制

 

度
作
爲
基
礎
。

在

廣

告

經

費

之

背

面

，
何

處

是

各

別

之

界

限

，
其

或

許

不

再

與

二

元

體

系

中

公

法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委

託

相

互

：
致
的

 

問

題

-
於

此

不

须

爲

判

決

=

總

之

-
西

徳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十

：•
條

第

二

項

之

規

定

 '
未

達

到

受

批

判

之

地

步

。
依
西

 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-.:
+

三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一

款

規

定

，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應

優

先

以

執

照

費

-
而
其
次
才
以
其
他
三
種
法
律

 

所

定

的

來

源

*
作

爲

經

費

。
於

其

現

行

法

中

-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三
十
三

條

笫

二

項

第

二

款

亦

包

括

廣

播

廣

告

之

最



高

限

額*

就

此

而

言

-
該
規
定
準
用
於
廣
播
電
視
邦
§

定

(

R
u
n
d
f
l
t
a
a
t
s
v
e
r
t
—

 )-

其
規
定
有
些
亦
適
用
於

西
德
電
視
。有關

i

電
視
廣
告
方
式
之
較
詳
細
規
定,'
在
此
期
間
-
已
與M

S

電
輥
邦^

0
^

相
互
一
致
-
而
 

規
定
於
西
德
S

電
親
法
第
六
條
之一

。

最

後

-
依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十

三

雄

二

項

第

一

款

規

定

，
廣
告
財
源
之
開
闢
>
 
i

西
德
f

m

視
之
法

 

定
任
務
所
拘
束
。
對
於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及
以
第
四
條
、
第
五
條
所
具
體
化
之
公
#
造
物
任
務
之
準
用

 

-

S

西
德
f

電
視
於
廣
告
收
入
情
形
下
所
應
遵
守
之
外
在
條
件
•
尤
其
於
此
再
次
強
調
公

赉
造
物
在
所
有
活
動
領

 

域
中
受
到
功
能
性
之
拘
束
。
此
種
拘
束
或
許
已
抑
制
西
德
S

電
視
S

播
電
視
廣
告
爲
經
濟
及
企
業
動
機
之
無
限
制

 

擴

張

。
公
法
S

電
硯
有
限
度
參
與
赓
告
收
入
’
嚴
重
造
成
私
營
廣
播
電
視
活
動
的
困
難
或
甚
至
使
之
不
可
能
活
動
的
情

 

形

，
不

是

明

顯

的

。
反

之

，
如
言
詞
協
商
所
產
生
結
果
一
般
，
私
營
主
辦
人
已
在
比
較
短
之
時
間
後
，
可
能
獲
得
利
潤

 

或
不
久
將
來
對
之
可
有
所
期
待
。
公
法
f

電
視
i

f

新
聞
之
經
濟
狀
況
具
有
追
—

力

’
亦
不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
 

五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(
參
照

B
V
e
r
f
G
E

 

7
4
,
2
9
7
【3

3
5
I
N
J
W

 

1
9
8
7
,
2
9

007

 )
。
如
保
障
公
法
廣
播
電
現
公
營
造
物
專
爲

 

履
行
公
營
造
物
任
務
而
主
張
其
S

經
費
方
法
者
’
基
本
法
爲
S

其
他
媒
介
主
體
’
而
不
要
求
其
他
限
制
。

4.
西

德
f

電
現
法
第
三
f

七
項
就
准
許
西
德S

電
視
公
表
含
有
主
要
涉
及
節
目内
容
之
印
刷
f

之
規
定

 

>
亦
舆
基
本
法
合
致
■
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公
替
造
物
雖
得
不
依
據
新
聞
自
由
之
基
本
權
利
(
參
照

B
V
e
r
f
G
E

 59
,
2
3
1
【2
5
5
3
-
N
J
W

I

九
七



1
9

oo2
,
1
4
4
7
;
B
v
e
r
f
G
E

 

7
8
,
1
0
1
【1
0
2

 

f
v
N
J
W

 

1
9
8
8
,
1
7
1
5

 )
，
但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公
表
含
有
主
要
涉
及
節
目
內
容
之
印

 

刷

^

:

的

權

限

.
，
於

S

電
視
6
由
中
獲
得
其
憲
法
基
礎
。
對
西
德
S

電
視
於
印
刷
f

費
打
時
’
不
是
利
用
S

 

電
視
媒
介
-
而
是
使
用
新
聞
(p

l
e

 )
媒
介
之
観
點
*
並
無
反
對
意
見
。
然
而
基
本
法
第
五
S

一

項
第
二
款
之
不

 

同
自
由
領
域
界
限
-
係
視
所
選
擇
之
散
布H

具

而

定

。
惟
此
非
意
味
著
’
 j

種
特
定
媒
介
之
.利

用

’
而
僅
始
終
可
能
歸

 

屬
於
基
本
法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所
規
定
唯
一

 S

的
保
護
領
域
之
中
*
此
種
媒
介
納
入
特
定
基
本
權
利
的
構
成
要
件
，
亦

 

不
應
推
論
得
出
，
其
他
媒
介
納
入
前
揭
相
同
基
本
權
利
構
成
要
件
情
形
，
或
將
永
違
被
排
除
在
外
。
一
種
如
此
排
斥
關
 

係
最
多
祇
能
推
論
出
的
「
新

聞

權

」
原

則

-
如
前
所
述
，
其
不
具
有
憲
法
之
位
階
"

就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三
f

七
項
所
賦
予
權
限
之
廉
法
上
判
斷
，
毋
寧
決
定
於
其
是
否
及
何
等
範
圍
有
助
於
確

 

保

西

德

盡

電

親

於
S

電
視
自
由
服
務
功
能
中
有
其
根
罄
爲
任
務
之
履
行
。

該
主
要
含
有
涉
及
節
目
內
容
之
印
刷
f

公

表

’
如
作
爲
一
種
單
獨
支
持
之
周
邊
活
動
’
而
納
入
前
揭
任
i

圍
 

者

’
則
其
爲
蠢
電
視

自

由

所

涵

蓋

。

新
聞
出
版
社
所
經
營
之
節
目
雜
誌
如
不
是
根
本
没
有
’
便
是
祇
以
不
充
分
方
式
就
公
法
i

電
視
之
節
目
供
應
’
 

提
出
有
關
1

者

’
始
S

此
辯
解
’
不
予
以
考
廉
。
毋#

*
1
此

將
不
加
排
除
者
’
即
於
此
種
重
大
缺
乏
S

產
生
前

 

*
業
已
發
生
唯
有
透
過
公
營
造
物
自
己
所
屬
節
目
雜
誌
之
情
形
，
始
加
以
考
量
之
資
訊
需
求
。
S

如
爲
必
要
之
發
行

 

，
係
爲
觀
衆
獲
取
公
營
造
物
之
活
動
及
節
目
供
應
的
充
分
知
識
者
.
則
最
後
亦
不
得
阻
止
其
透
通
^
^
之
適
當
裝
飾
及

 

呈
現
而
努
力
促
使
公
衆
之
注
意
。
儘
管
如
此
-
定
期
收
到
節
目
，
當
然
必
須
不
斷
出
版
節
目
雜
誌
.

-

方
能
達
成
。
此
或



許

不

再

涉

及

公

營

造

物

整

個

節

目

-
而

是

包

含

新

聞

報

導

或

一

般

娛

樂

性

節
y

之

編

輯

部

分

，
rir
能
在

廣

播

電

視

，H
由

 

中

，
不
見
有
憲
法
基
：礎

。

■
此

外

-
有

關

節

目

資
m

限

制

之

必

要

性

，
乃

排

除

印

刷

著

作

之

經

濟

目

的

。
其
或
許
優
先
或
茈

至

單

純

以

經

費

來

 

源

爲

目

的

者

-
X -
發

行

亦

可

能

不

再

由

公

營

造

物

之

資

訊

任

務

及

廣

播

電

視

自

由

所

涵

蓋

。
該

符

合
此
等
要
求
之
公
法

 

廣

播

電

視

節

口

雜

誌

，
'4
能

引

起

新

聞

之

經

濟

存

在

基

礎

危

險

的

情

形

-
不

足

吋

以

预

見

。
對

於

新

聞

自

由

可

能

佞

害

 

之

其

他

論

點

，
不

是

顯

而

易

見

。
尤

其

就

節
y

資

訊

單

獨

散

布

，
而

非

對

付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憲

法

請

求

權

-
屬
於
新
聞
出

 

版

社

=總

之

，
於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法
笫
一r

條

第

七

項

解

釋

時

-
如

考

虛

前

揭

要

求

者

-
該
規
定
則
依

據

憲

法

不

應

受

到

指

 

摘

=

首

先

在

充

分

明

瞭

下

，
M

予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權

限

之

界

限

，
產

生

西

德

廣

播

；
視

法

第

：
一
條
第
七
項
第
二
半
段
所

 

包

含

之

必

要

條

款

=

一
方
面
-
法

定

節
U

委

託

之

履

行

如

不

再

受

到

確

保

#

 

-

其

始

准

予

主

張

此

稈

權

限

..他

方

面

，
 

透

過

必

要

條

款

而

澄

清

-
以

執

行

節

目

委

託

之

標

準

及

義

務

，
亦

對

西

德

廣

播

笛

視

節

目

雜

誌

之

內

容

形

態

具

有

拘

束

 

力

。
因

此

，
公

表

如

此

雜

誌

之

權

限

，
仍

包

含

在

於

節
i
n

之

委

託

=
經

由

此

種

雜

誌

所

要

求

有

關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節

 

供

應

之

廣

泛

及

合

格

之

資

訊

-
而

作

爲

前

提

要

件

。

此

等

要

求

-
依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七

項

第

二

半

段

之

用

語

，
而

印

刷

著

作

須

具

有

「
主

要

」
涉
及
節
目

 

内

容

時

-
如

該

用

語

爲

合

虛

解

釋

及

明

確

規

定

省

，
則

無

論

如

何

不

從

寬

爲

之

。
可

理

解

者

-
其

不

許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
 

怠

说

必

要

定

期

提

供

節
H

介

紹

。
其

僅

准

許

者

，
即

祚

超

越

狹

義

的

節

目

預

告

外

-
要
求
及
以
足
夠

吸

引

人

的

安

排

來

I

九
九



二
 8

表
現
有
關
節
目
活
動
之
基
礎
及
標
S

件

、
節
目
s

、
結

構

、
經
營
或
公
營
造
物
人
事
之
資
訊
。

In
、

邦
廣
播
電
蜆
法
於
第I

條

第

一

項

、
第

十

二

條

第

三

項

及

第

七

條

第

二

三

款

規

定

中

-
對
私
營
一
^

電
視
之

 

許
可
及
營
運
所
定
之
要
求
’
與

基

本

法

合

致*

反

之

*

北
萊
茵
一
^
斯
特
法
倫
邦
S

電
視
法
第
三
條
有
關
頻
率
分
配

 

規

定

，
建
反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•

1.
北
萊
茵一

1
^
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親
法
第
十

一

條
及
第
十
二
條
第
三
項
對
私
營
§

電
親
之
節
目
要
求
’
依
憲

 

法
不
應
予
以
指
摘*

基
本
法
第
五
德
一
項
第
二
款
之
廣
播
電
視
自
由
’
不
S

予
其
主
體
爲
任
意
行
使
。
其
作爲
服

 

務

性

自

由

-
主
要
不
在
於f

電
視
主
辦
人
之
利
益
’
而
是
在
於
自
由
個
人
及
公
共
意
見
形
成
之
利
益
’
而
所

爲
之
保

 

障

"
因

此

，
立
法
者
負
有
義
務
，
以
確
保
該
目
的
建
成
之
方
式
，
創

制

墨

電

視

秩

序

*
在
節
目

i

點
中
推
論
可
得

 

-
於
整
個
節
目
不
但
必
須
適
當
表
現
出
對
象
之
多
元
性
而
且
是
意
見
多
元
性
。
此
種
對
整
個
節
目
之
要
求
，
不
考
慮
立

 

法
蠢
否
決
定
採
行
公
法
或
私
^

s

電

親

繁

。

其
他
情
事
亦
非
推
論
自
S

人
所
主
張
之
「
模
式
嚴
守
」
原

則

•■基
本
法
未
預
先
規
定
§

電
視
秩
序
之
模
式
，
 

而
羝
是
預
定
一
項
目
棣
：
f

電
現
制
度
之
自
由
化
*

§

電
視
必
須
能
履
行
5

自
由
個
人
及
公
共
意
見
形
成
之
任

 

務

~
此
項
任
務
’
不
受
模
式
之
約
束
。
任
何
其
所
考
f

播
電
視
之
組
織
形
式
’
與
基
本
法
合
致
。
立
法
者
之
f

自

 

由

-
非
竭
力
表
示
該
含
有
連
鎖
強
制
爲
模
式
嚴
守
之
模
式
選
撣-

毋
寧
是
立
法
者
一
旦
於
此
無
偏
離
基
本
法
第
五
f

 

一

項
之
目
檫
時
，
得
任
意
組
合
其
模
式
。
準

此

-
對
私
營
供
應
者
亦
准
予
規
定
內
部
多
數
之
標
準
者
，
f

憲
法
法
院



就
此
並
未
質
疑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5
7
,
2
9
5
【3
2
5
】-
N
J
W

 

1
98

1,1774;

 

B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8
【1711

—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。

但
此
目
標
得
在
不
同
體
系
中
’
以
不
同
手
段
而
達
成
之
。
在
公
法
與
私
營
供
應
者
相
互
—

之
二
元
體
系
中
’
如

 

能
有
效
確
^

g

電
現
無
論
如
何
在
不m

e
s
w
e

形
下
履
行
有
關
要
求
者
-
私
營
S

電

視

中

就

節

目

供

蜃

度

及

平

 

衡
多
元
性
之
S

 ,
未
如
公
法
§

電

規

，
爲
相
同
程
度
要
求
時

►
憲
法
上
顯
示
5

正

當

理

由

•
但
亦
僅
有
非
重
大

 

的
不
平
衡
性
，
始
得
以
容
忍
之

 

<

 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8
【1
5
8

 

f
r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 
~

然
而
此
等
原
則
’
不
容
i

此
推
論
，
即
立
法
者
將
必
須
降
低
缉
私
營
廣
播
電
晛
主
辦
人
在
對
象
及
意
見
上
多
元

 

性
之
要
求
。
尤
其
不
能
由
下
薩
克
森
判
決
(N

i
e
d
e
r
s
a
c
h
s
g
-
u
r
t
e
i
l

 )
推

測

，
出
私
營
主
辦
人
紙
須
承
擔
S

多
元
性

 

之

「
基
本
標
準
」
。
據

此

，
毋
寧
如
此
基
本
標
準
-
紙
足
以
針
對
進
行
中
而
爲
監
督
，
而
非
對
私
營
主
辦
人
之
許
可
( 
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3
,
U
S

 

U
5
9

 

f
v
N
J
W

 
1
9
8
7
,
2
3
9

 )
"
毋
寧
是
鑑
於
平
衡
多
元
性
之
無
限
制
地
適
用
於
公
法
霉
電
視

 

之
要
求
’
而
在
私
S

應
f

面
所
爲
放
寬
，
將
可
能
導
致
僅
在
基
本
法
第
五
S

一

項
之
i

目
檫
下
的
狹
窄
界
限

 

內
始
可
容
忍
者
’
致
整
個
節
目
平
衡
之
扭
曲
。
其
就
立
法
—

私
螯
廣
播
電
視
如
未
排
除
採
較
高
標
準
要
求
者
’
則
將

 

造
成
其
營
蓮
困
難
，
爲
此
所
定
之
原
則
，
具
有
憲
法
上
正
當
理
由
，
但
卻
亦
有
其
界
限
(
參
照B

v
e
r
f
o
E

 

7
3
4
1

00
 

【1
5
7
.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。
立
法
$

未
逾
越
該
界
限
時
，
其
得
自
由
規
定
對
私
營
主
辦
人
之
節
目
要
求
。

北
萊
茵
斯
特
法

S

之
立
法
者
或
許
可
能
有
逾
越
界
限
之
情
形
，
不
是
顯
而
易
見
。
其
對
私
營
主
辦
人
之
節

 

目
要
求
，
雖

醫

於

其

他

有

些

邦

’
但
不
同
於
對
西
德
i

電
視
之
要
求
。
立
法
者
不
但
於
西
德
M

m

現
法
第
四
條

 

’
而
且
在
北
萊
菌一

1
S

斯

特

法

電

現

法

第

+

一
條
規
定
中
’係
以
不
考
慮

S

電
i

蓮
之
法

f

及
主
體



二
〇

二

，
而

其

是

自

由

意

見

形

成

過

程

之

媒

介

及

因

素

與

公

共

事

務

爲

出

發

點

(
西
德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四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一

款

及

 

北
萊
茵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第

一

段

)
。
就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而

言

，
其

節

具

有

資

訊

、
教
育
及

 

娛

樂

服

務

且

提

供

文

化

、
藝

術

及

諮

詢

功

能

，
於

所

有

生

活

領

域

中

國

際

及

國

內

事

件

作

廣

泛

的

概

述

之

任

務

，
於
前

 

揭

情

形

，
係

相

互

關

聯

(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四

條

第

M

項

)
。
反

之

，
私

營

主

辦

人

共

同

體

祇
S

該

節

目

類

別

-

 

有

助

於

提

供

教

育

、
諮

詢

及

娛

樂

服

務

且

符

合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文

化

委

託

之

廣

泛

資

訊

與

0
由

個

人

及

公

共

意

見

形

成

(
 

北
萊
茵
^

g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第

二

段

)
。
此

外

，
當

私

#

主

辦

人

祇

负

有

於

所

有

完

仝

節

0
中
同

 

時
呈
現

北

萊

茵
i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之

公

共

事

件

義

務

時

-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應

考

慮

播

送

领

域

內

之

地

區

劃

分

及

文

化

多

 

元

性

(
西

徳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四

條

第

三

項

、
北

萊

茵

丨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第

三

段

)

。

對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五

條

及

北

萊

茵
I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之

節
Q

原

則

，
亦

適

用

之

。
當

 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須

以

儘

最

大

可

能

的

廣

度

及

完

整

方

式

.
表

達

現

有

意

見

、
世

界

觀

、
學
術
及

藝

術

趨

勢

之

多

元

性

時

 

，
對

私

營

完

全

節

目

之

相

關

義

務

，
限

制

在

於

再

現

意

見

之

多

元

性

(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四

項

及

北

萊

茵

—

 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第

三

項)
=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應

確

保

在

播

送

領

域

內
m

要

的

社

會

力

，
有
發
言

 

之

機

會

；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對

此

，
擴
及
於
市
_要

的

政

治

、
世

界

觀

及

社

會

之

力

量

與

團

體

(
西

德
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五
條

 

第
四
項
第
二
款
，北
萊
茵
—
威
斯
特
法
電
視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三
項
第
三
款
)

=

因

而

使

私

煢

供

應

者

所

可

能

承

擔

對

其

造

成

重

大

困

難

或

甚

至

不

可

能

胬

運

及

散

布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狀

況

-
不
是
顯

 

而

易

見

=

雖
北
萊
茵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及

第

十

二

條

第

三

項

要

求

之

履

行

，
請

求

私

昝

供

應

者



在

一

定

範

圍

内

，
捨

棄

吸

引

大

衆

之

播

送

。
由

於

廣

告

收

人

依

賴

開

機

數

贷

-
不

排

除

如

此

將

減

少

其

利

潤

=
但
此
等

 

限

制

，
不

HI
太

廣

，
以
致
於
威
#

到
私
^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膂

運

，
完

全

無

法

獲

利

。
於

決

定

主

辦

人

如

何

想

現

該

節

y

 

预

期

目

標

時

-
法

律

使

其

有

更

進

一

步

的

由

=

此

既

不

規

定

節

目

方

案

-
亦

不

預

定

節
U

分

配

份
fl
-
毋
寧
是
使
主

 

辦

人

自

由

決

定

如

何

在

數
M

及

時

間
h

對

其

有

大

衆

吸

引

力

與

其

他

播

送

予

以

分

配

。
因

此

-
法

律

強

制

完

全

節
y

之

 

卞
：辦

人

-
祇

捨

棄

眾

純

娛

樂

性

節
H

與

片

面

的

資

訊

及

教

食

播

送

。
似

仍

加

以

估

算

其

價

格

及

成

本

-
使
得

企

業

在

財

 

源

上

仍

冇

所

收

益

=

2.
北
萊
菌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$
硯

法

第

七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：'
款

第

二

半

段

之

許

可

規

定

-
不

違

反

锥

本

法

。
立
 

法

者

准

許

在

多

數

中

請

人

中

作

選

擇

-
另

外

並

視

*
^
:
參

與

程

度

(
「
內
部

廣

播

電

視

，H
由

」
)
tfn
定

。

北
萊
齒
|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七

條

規

定

，
包

括

一

些

標

準

-
依

此

等

標

準

*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公

昝

造

物

 

在

具

備

許

可

要

件

之

聲

請

人

人

數

超

過

忖

支

配

的

播

送

容

童

之

案

件

中

，
應

爲

其

許

可

決

定

。
此

問

题

之

規

定

-
依
W

 

法

判

决

-

屬

於

立

法

者

本

身

應

該

決

定

之

廣

播

電

視

制

度

的

實

定

法

規

=
依
據
於
電
視
第
一

 一
：
件

判

決

中

所

發

M

之
原
則

 

，
接

近

使

用

私

營

廣

播

電

視

既

不

許

委

由

運

氣

或

能

力

的

自

由

活

動

-
亦

不

許

交

由

執

行

者

之

無

羈

束

裁

®

。
於
此
透

 

過

可

能

使

播

送

時

問

的

分

配

-
而

在

緊

急

時

按

比

例

縮

減

之

體

系

，
加

以

考

虛

-T-
等

原

則

。
此

如

不

充

分

時

-
或
立
法

 

者

已

決

定

一

種

祗

授

權

給

與

+:
辦

人

完

全

節

目

之

體

系

時

-
其

應

明

定

保

障

申

請

人

-
平

等

機

會

之

選

擇

原

則

。
機
會

 

ff
現

之

程

度

-
須

由

客

觀

合

理

及

個

別

4

期

待

之

基

準

而

確

定

之

(
參

照

B
V
e
r
f
G
E

 

5
7
,
2
9
5

 

I3
2
7
I
N
J
W

 

1
9
8
1
,
1
7
7
4



二
〇
四

北
萊
茵
—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之
規
定
’
足
以
符
合
前
揭
要
求
。
但
此
尚
未
得
出
結
果
-
認
爲
該
—

使
私
煢
廣
播
電

 

視
主
辦
人
之
義
務
具
有
法
律
依
據
。
雖
然
聲
請
人
在
其
行
爲
選
擇
時
.
法
律
上
仍
不
受
限
制
-
而
R

可
私
6
決
定
其
是

 

否
及
如
何
想
要
參
與
節
口
形
成
之
編
輯
工
作
"
但
該
規
定
拘
束
邦
廣
播
電
視
公
營
造
物
，
a

在
此
情
形
下
，
絶
對
足
以

 

在
行
爲
決
定
h

影
@
私
#
廣
播
電
視
之
供
應
者
。
因
此

-
其
須
就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之
標
|

所

衡

童

。

前

述

情

形

於

此

已

充

分

予

以

尊

重

"
聲

請

人

認

爲

違

遨

之

「
内

部

廣

播

電

視

自

由

」
之

選

擇

基

準

-
係
一
種
階
段

 

式

順

序

之

最

後

階

段

。
在

前

奏

階

段

如

尚

不

能

作

出

決

&

者

，
始

得

實

現

之

■■在
與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
所

確

立

選

擇

原

則

 

合

致

時

-
法

律

首

先

影

響

聲

請

人

間

之

合

意

(
北
萊
茵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七

條

第

一

項

)
。
僅
如
此
借

 

助

於

廣

播

電

視

邦

公

營

造

物

所

爲

合

意

不

成

立

者

，
北
萊
茵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雷

視

法

第

七
f

二
項
之
優
先
規

 

定

始

發

生

。
於

此

，
立

法

者

之

指

導

性

觀

點

爲

意

見

多

元

性

：
完

全

節

目

優

先

於

部

分

節
a

 (第
一
段
)
；
在
完
全
節
 

目

之

多

數

供

應

者

中

-
對

該

節

0

可

期

待

具

有

更

大

的

意

見

多

元

性

之

供

應

茗

，
應

准

許

其

具

有

優

先

地

位

(
第
二
段

 

)
=

法
律
將
節

H

方

案

、
主

辦

人

共

同

體

組

織

以

及

有

助

於

怠

見

多

元

性

之

組

織

規

定-

當

作

支

持

論

據

(
第
三
段
第

 

一
半
段
)
。
更

是

在

此

種

關

聯

下

，

工

作

參

與

程

度

亦

應

予

以

鬻

之

(
第
一
一
1:段

第

二

半

段

)=

意

見

多

元

性

係

憲

法

判

決

所

稱

之

合

理

的

選

擇

基

準=

廣

播

電

梘

，H
由

有

助

於

由

及

廣

泛

的

意

見

形

成

。
廣
播

 

電

視

如

作

爲

最

重

要

資

訊

來

源

之

一

及

意

見

形

成

的

重

要

因

素

-
而

以

儘

最

大

可

能

廣

度

及

完

整

方

式

考

慮

意

見

多

数

 

性

者

，
前

揭

情

形

始

得

達

成

。
立

法

者

如

按

節
y

所

可

期

待

的

意

見

多

元

性

程

度

，
作
爲
多
數
申

請

人

間

授

權

之

選

撣

 

者

-
其

因

而

亦

贊

同

在

私

營

廣

播

電

視

中

接

近

於

平

衡

多

元

性之
®
®

U

標

。



立
法
者
S

將
編
輯
從
業
人
員
參
與
節
目
形
成
及
分
擔
節
目
寊
任
’
亦
視
爲
確
保
多
元
性
要
求
之
適
當
方
法
。
此
 

種
參
與
及
分
擔
，
依
立
法
者
之
概
念
，
既
非
從
事
參
與
或
民
主
之
策
略
’
亦
不
應
f

社
會
團
體
提
升
電
視
之
 

影
響
力
。
聲
請
人
就
此
有
所
誤
會
"
立
法
者
亦
在
私
替
廣
播
電
視
情
形
，
合
法
決
定
一
種
内
部
多
數
的
模
式
。
在
此
立

 

法
者
的
概
念
中
，
有
別
於
新
聞
業
-
對
於
流
行
赓
播
電
晛
無
適
用
之
餘
地
。
主
辦
人
毋
寧
原
則
上
須
在
其
節
目
中
平
衡

 

表
現
所
有
現
時
風
尚
。組
練
法
上
’
此
項
要
求
有
一
個
相
應
的
事
例
’
即
依
北
萊
茵

一
1
^

斯

特

法

電

視

法

第

 

六
條
第
一
項
第一

款

規

定

，
許
可
祗
授
與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。
在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內
，
須
排
除
成
員
之
決
定
性
影
響
(
北
 

萊
茵一

1
^
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硯
法
第
六
擔一

項
第
二
款
)
"
主
辦
人
共
同
髖
依
北
萊
茵
1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f

電
 

晛
法
第
五
條
第一
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，
須
S

現
符
合
經
認
可
的
新
聞
工
作
原
則
之
廣
播
電
現
營
運
。
北
萊
茵
一
^

斯
特

 

法
偷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十
三
條
對
編
輯
從
業
人
員
擔
保
其
在
主
辦
人
全
部
責
任
範
圍
內
任
務
及
以
自
己
新
閛
工
作
責
任

 

下
勞
動
契
約
之
履
行
-

經
由
節
目
形
成
及
貴
任
之
其
他
編
輯H
作

參

與

，
在
勞
動
分H

之
企
業
內-

i

電
晛
對
直
接
履
行
i

電
現
作

 

爲
意
見
形
成
媒
介
及
因
岽
之
委
託
的
職
業
圑
體
-
應
予
以
強
化
。
因

此

，
在
編
輯
工
作
參
與
時
，
此
不
涉
及
外
在
影
響

 

力
之
授
與
’
而
係
涉
及
於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所
保
護
功
能
之
實
行
時
有
内
部
參
與
決
定*

其
不
在
於
m

業

 

中
自
我
實
現
利
益
或
其
主
觀
意
見
實
行
，
而
係
爲
其
仲
介
功
能
之
寅
行
，
始
將
之
授
與
S

從
業
人
員
。

在
此
種
認
識
時
，
由
於
規
定
中
所
設
定
擴
張
趨
勢
，
其
最
終
與
其
説
危
害
-
不
如
説
有
益
於
廣
播
電
峴
自
由
，
由
 

此
亦
不
得
提
出
作
爲
反
對
該
規
定
之
理
由
。
此
編
輯
工
作
參
與
’
仍
回
溯
受
多
元
性
要
求
之
約
束
。
因

此*

其
不
許
導

二〇

五



二
〇
六

致

危

害

廣

播

電

視

自

由

之

極

大

化

-
而

祇

是
m

生

促

進

廣

播

電

視
A

由

之

最

適

狀

能

(O
p
t
i
m
i
e
r
i
m
g

 )
。
該

不

再

爲

 

客

觀

廣

播

電

視

自

由

而

祇

是

爲

主

觀

編

輯

自

由

之

參

與

形

式

-
或
許
不
具
有
廣
播
電
視
邦

公

營

造

物

之

優

先

決

定

的

正

 

當

理

由
-

因

此

亦

無

法

改

善

申

請

人

之

許

可

機

會

。
莲

於

此

種

理

由

■
多

數

申

請

人

對

於

廣

播

電

視

授

權

之

競

爭

，
亦

 

不

使

之

無

限

制

升

高

"
在

廣

播

電

視

主

辦

人

不

亨

有

任

意

節

目

形

成

0

由

之

私

營

廣

播

電

視

的

內

部

多

數

模

式

中

-
此

 

種

參

與

決

足

可

能

性

之

考

量

，
作

爲

選

擇

基

準

-
如

其

係

爲

確

保

多

元

性

而

非

爲

編

輯

從

業

人
fl
自

d

利

益

時

-
即
屬

 

町

期

待

=

由
於
苏
非
強
制
性
格
及
編
輯
工
作
參
與
內
在
限
制
-
該
i

亦
不
欠
缺
法
治
國
所
要
求
之
確
定
性
。
雖
該
規
定
對

 

授
權
之
申
請
人
須
預
期
其
何
等
編
輯H

作
參
與
程
度
’
以
改
善
其
許
可
機
會
’
但
此
卻
產
生
其
所
處
之
競
爭
狀
態
。
不
 

定
性
係
可
容
忍
吝
，
因
北
萊
茵
—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.:款
規
定
-
無
論
如
何
應
設
有
上
限

 

，
除
此
而
外
，
編
輯

■£
作
參
與
或
許
不
再
有
益
於
平
衡
多
元
性
要
求=

3.
北
萊
茵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一

款

之

播

送

荇
M

配

置

之

規

定

-
舆
S

本
法
不
合
致

 

=

其

侵

害

签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所

生

廣

播

電

視

非

國

昝

之

要

求

。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從

頭

開

始

即

於

其

廣

播

電

視

判

決

中

-
強

調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之

廣

播

電

視

自

由

，
 

首

先

意

指

報

導

之

非

國

赞

(
參

照

B
V
e
r
f
G
E

 

1
2
,
2
0
5
〔2
6
2

 

f
r
N
J
W

 

1
9
6
1
,
5
4
7

 )
。
此

要

件

係

涉

及

於

意

見

形

成

時

作

 

爲

媒

介

及

因

素

之

廣

播

電

視

功

能

。
此

不

應

受

國

家

之

影

響

。
反

之

-
基
本
法
第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不

阻

止

國

家

確

 

定

前

述

功

能

實

行

之

標

準

條

件
(R

a
h
m
s
b
e
d
i
n
g
u
n
g
s

 )

。
基

本

法

反

而

使

其

负

有

義

務

-
以

適

當
方
式
安
排
及
確



保
廣
播
電
M

自
由
(
參
照

B
V
e
r
f
G
E

 

5
7
,
2
9
5
【3203

-
N
J
W

 

1
9
8
1
,
1
7
7
4

 )
 *

此

外

，
此
係
以
廣
播
電
視
詧
蓮
許
可
規
定

 

及
私
詧
申
請
人
選
擇
基
準
爲
前
提
要
件
(
參
照B

v
e
r
f
o
E

 

5
7
,
2
9
5
【3
2
6

 

r
r
N
J
W

 

1
9

ool,
1
7
7
4
;
B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8
【1
5
3

 

f
v
N
J
W

 
1
9
8
7
,
2
3
9

 )
 *

但
於
此
情
形
，
立
法
者
不
許
授
與
國
家
影
響
節
目
之
選
擇
、
內
容
及
形
成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8

【1
00
2
 

f
r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 *

北
萊
茵一
1g

斯
特
法
倫
邦
囊
電
梘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之
法
律
規
定
-
 

違
反
前
述
要
求
•
雖
對
節
目
形
成
之
直
接
影
響-

不
是
與
播
送
容
置
配
置
相
®
!
!
。
其
毋
寧
決
定
公
法
與
私
營
主
辦
人

 

於
整
個
節
目
中
所
可
能
S

之
分
配
數
量
。
但
廣
播
電
視
自
由
不
僅
S

國
家
直
接
干
f

目

，
而
且
亦
防
止
間
接
影

 

壽

目

(
參
照

B
V
e
r
f
G
E
7
3
,
1
1
8

 

I1
S
T
N
J
W

 

1
9

007
,
23

9

 )
。
此
種
影
響
之
危
險
，
德

北

萊

茵

一

斯

特

法

德

庚

 

播
電
視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之
規
定
，
無
法
排
除
之
。
其
產
生
播
送
容
量
之
持
續
短
缺
，
由
此
得
出
結
論
，
即
邦

 

政
府
於
配
置
决
定
時
’
不

可

處

分

大

量

的

。
通
常
毋
寧
係
涉
及
個
別
成
爲
自
由
的
頻
率
分
配
。
但
在
此
情
況
下-

 

3

府
不
單
抽
象
作
出
頻
率
或
通
路
之
公
法
或
私
人
利
用
的
決
定
’
而
是
同
時
在
成
爲
自
由
的
播
送
可
能
性
及
其
節
目

 

供
應
之
具
體
申
請
人
間
作
出
選
擇
。
本

質

上

’
於
此
通
常
涉
及
西
德
s

電
視
之
附
加
節
目
供
應
舆
私
S

目
間
之
選

 

擇

*
在
此
決
定
時
，
—

府
僅
受
北
萊
茵一

1
g
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有
關
私
營
主
辦
人
最
低
限
度

 

分
配
規
定
拘
束
。
此

外

，
其
得
自
由
爲
之
*
如
此
不
足
以
有
效
排
除
國
家
干
f

目
之
危
險
*

邦
議
f

要
委
員
會
同
意
之
要
件
’
不
足
以
排
除
憲
法
之
質
疑
。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一

S

二
款
所
生
廣
播
電
硯

非
國
營
之
原
則
*
不
僅
涉
及
行
政
，
而
且
亦
涉
及
立
法
(
參
照
3
<
民

0
£
7
3
,
1
1

0〇
【1
8
2
】，
之

笔

1
9
8
7
.
2
3
9
 

)
*
同
時
立

法
者
係
國
家
權
力
之
部
分
-
且
其
本
身
受
公
共
批
判
及
監
督
。
因
此
本
質
上
又
依
賴
媒
介
自
由
而
定
，
故
亦
不
許
授
與

二
 S



二
o

八

議

會

及

其

所

屬

機

關

影

響

廣

播

電

視

主

辦

人

之

節

目

"
準

此

，
不
再
視
北
萊
茵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：：一
條
 

是

否

亦

違

反

法

律

保

留

原

則

問

題

而

定

。

但

此

非

意

指

，
邦

政

府

在

此

領

域

内

不

許

有

任

何

作

爲

■■邦

政

府

或
邦
廣
播
電
視
公
營
造
物
所
應
作
具
體
的
配
置

 

決

定

，
且

依

據

之

基

準

的

合

乎

法

律

保

留

及

I

般

性

之

確

定

者

-
基

於

憲

法

之

緣

故

*
或

許

毋

寧

對

之

不

是

-^
以
拒
絶

 

-
而

娃

甚

至

爲

其

所

要

求

。

W

、

對

地

方

性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北

萊

茵
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規

定

(
北
萊
闻
—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至

 

第

三

十

條

)
，
與

甚

本

法

合

致

。

L

原

則
L

對

於

地

方

性

廣

播

電

視

與

1

圍

内

的

廣

播

電

視

並

無

所

不

同

者

，
患

法

亦

適

用

之

：
其

法

律
L

須
如

 

此

安

排

，
以

致

於

其

可

以

有

助

於

自

由

個

人

及

公

其

意

見

形

成

之

憲

法

上

目

標

。
此

項

目

標

亦

於

地

方

性

領

域

内

，
要

 

求

在

播

送

領

域

内

之

全

部

供

應

時

意

見

之

平

衡

多

元

性

-
故

立

法

者

就

此

應

加

以

考

慮

(
參

照

B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8

 

【1
7
7
.
K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
。
但

爲

此

規

定

時

，
其

必

須

考

慮

地

方

領

域

之

特

殊

性

。
尤

其

是

地

方

性

新

聞

紙

出

版

社

通

 

常

具

有

獨

占

地

位

的

情

形

，
即

屬

之

。
此

必

须

有

特

別

預

防

措

施

，
對

抗

多

元

媒

介

優

勢

意

見

霸

力

之

發

生

(
參
照

 

B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
 

I
S
〔1

7
7
I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。
立

法

者

如

何

個

別

履

行

該

項

任

務

-
係

其

政

策

決

定

事

務

。
在
其
基
本

 

決

定

之

法

律

建

構

時

，
其

享

有

更

進

一

步

的

創

制

自

由=

於

法

律

規

定

忽

視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一

項
第
二
款
之
強
制
要

 

求

，
或

不

足

以

有

效

確

保

廣

播

宙

視

之

服

務

功

能

之

處

，
前

述

創

制

自

由

始

告

終

止

。
在

一

種

二

元

體

係

中

，
立
法
者



反
止
不
許
將
私
赞
廣
播
電
視
，
寄
望
於
造
成
其
營
運
重
大
闲
難
或
甚
至
不
4
能
之
要
件
。

2.
北
萊
茵
—
威
斯
特
法
倫
地
方
性
廣
播
電
視
之
「
兩
柱
模
式
」
，
原
則
h

.與
前
揭
要
求
合
致
。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不
似
聲
請
人
主
張
一
般
-
應
加
以
引
用
-
即
邦
立
法
者
必
須
依
巴
登
—
符
騰
堡
邦
媒
介
法
第

 

二
十
二
條
規
定
作
爲
模
範
-
明
定
地
方
性
廣
播
電
視
。
如
法
院
在
巴
登
—
符
騰
堡
裁
定
中
所
爲
表
示
，
巴
登
—
符
騰
堡

 

邦
媒
介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之
解
決
方
案
或
許
對
於
地
區
及
地
方
廣
播
電
視
-
係
屬
唯
一
可
行
之
道
，
因
而
成
爲
法
則
者
(
 
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4
,
2
9
7
〔3
2
8

 

f
.
T
N
J
W

 

1
9
8
7
,
2
9
8
7

 )-

此
項
確
認
則
顯
然
涉
及
山
巴
登
丨
符
膦
堡
立
法
者
所
提
供
之

 

私
糈
地
方
性
廣
播
電
視
許
叶
之
二
種
途
徑
(
巴
發
—
符
騰
堡
媒
介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一
項
-
第
二
十
二
條
)
，
然
而
其
根

 

本
不
可
以
此
種
解
決
方
案
-
限
縮
立
法
在
之
創
制
自
由
。

此

外

-
從
前
述
裁
定
不
能
推
論
出
-
在
地
方
領
域
內
-
公
法
與
私
營
主
辦
人
須
始
終
相
互
競
爭
=
平
衡
多
元
性
之

 

要

求

-
得
以
各
種
不
同
方
法
實
現
者
，
於
此
亦
適
用
之
。
至
少
在
地
跖
性
頻
率
短
缺
及
有
限
的
地
方
廣
告
市
場
時
，
地
 

方
性
廣
播
電
視
之
内
部
多
數
的
組
織
T
亦
屬
之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基
本
法
不
要
求
「
模
式
嚴
守
」
。
如
先
前
所
確
認
者
，
 

私
營
權
利
主
體
與
内
部
多
數
的
組
織
間
毋
寧
是
絶
對
合
致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5
7
,
2
9
5
〔3
2
5
I
N
J
W

 

1
9
8
1
,
1
7
7
4

 )
。

以
北
莱
茵
—
威
斯
特
法
倫
立
法
者
所
選
擇
「
兩
柱
模
式
」
作
爲
雄
礎
之
y

標

，
遨
法
h

不
應
予
以
指
摘
"
此
種
模

 

式
有
助
於
三
項

k

的

-
即
如
同
於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時
，
將
地
方
私
營
廣
播
電
視
許
可
受
類
似
多
元
性
及
節
y

要
求
之
拘

 

柬

'
阻
止
地
區
性
新
聞
紙
出
版
社
S

意
見
霸
力
於
地
方
領
域
内
升
高
之
危
險
與
透
過
廣
告
支
助
的
地
方
性
廣
播
電
視

 

之
許
可
，
不
危
害
地
方
新
聞
業
之
經
濟
莪
礎
。
此
種
嘗
試
之
結
果
-
將
廣
播
電
硯
營
運
分
成
二
個
主
體-

即
主
赞
新
聞



三

〇

X
作
方
面
的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
(v
e
i
t
a
l
t
e
r
g
e
s
e
i
n
s
c
h
a
f
t

 )
與
主
管
經
濟
及
技
術
方
面
之
經
臀
鬩
體
( 

Betriebsgesellschaft

 )
 
o

北
萊
茵
—
威
斯
特
法
倫
「
兩
柱
模
式
」
係
列
舉
規
定
廣
播
電
視
權
利
人
範
閛
及
赋
予
其
部
分
特
定
功
能
者
，
原
則

 

h
亦
足
以
有
效
確
保
地
方
領
域
內
廣
播
電
視
自
由
。
一
方
凹
，
經
由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之
組
織
-
就
節
目
中
平
衡
表
現
現

 

有
播
送
領
域
内
意
見
多
元
性
，
加
以
考
慮
-
他
方
面
避
免
新
聞
業
與
廣
播
電
視
業
雙
重
獨
占
所
生
意
見
的
霸
力
= 

經
由
經
營
圑
體
之
組
織
-
地
方
新
聞
業
對
其
經
濟
上
存
在
基
礎
維
持
之
利
益
-
加
以
斟
酌
，
因
新
聞
紙
出
版
社
葙
此
擁

 

有
優
先
接
近
利
用
廣
播
m
視
經
昝
之
權
利
-
控
制
其
廣
告
財
源
及
參
與
分
享
利
潤
。

於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與
經
營
團
體
間
功
能
區
分
與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組
織
之
中
-
亦
存
在
著
廣
播
電
視
，H
由
不
合
乎
比

 

例
之
限
制
。
廣
播
電
視
得
以
營
運
之
秩
序
標
準
的
決
定
-
應
視
爲
廣
播
電
視
之
安
排
(A

l
e
s
t
a
l
g

 )
 
*
而
非
限
制

 

。
在
安
排
時
，
立
法
者
享
有
繼
績
的
決
定
自
由
。

於
廣
播
電
視
內
部
多
數
的
組
織
時
-
立
法
苕
須
確
矩
何
種
社
會
力
或
人
合
圆
體
准
許
參
與
廣
播
電
視
之
赞
運
=
如

 

其
明
定
地
方
重
要
的
社
會
力
及
m
體
之
類
別
，
一
及
選
擇
係
屬
平
衡
多
元
性
保
障
意
義
下
所
爲
時
-
此
於
恵
法
[-.
則
不

 

應
予
以
指
摘
。
就
此
情
形
-
北
萊
茵
丨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六
條
以
滋
法
上
不
受
質
疑
的
方
式
予
以
考

 

慮

之

。
一
方
面
-
立
法
者
業
已
考
量
地
方
領
域
之
重
要
社
會
力
-
且
補
充
其
他
代
表
非
f

化
的
特
定
組
織
之
人
民
圑

 

體
或
特
定
社
會
事
務
，
或
祗
根
據
其
個
人
能
力
而
加
入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之
成
員
。
於

此

-
立
法
者
在
組
織
主
辦
人
共
同

 

體

時

-
因
地
方
新
聞
紙
出
版
社
依
北
萊
茵
—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：
項
第
十
二
款
規
定
得
任
命



爲
代
表
，
故
是
否
准
許
轉
讓
與
地
方
新
聞
紙
出
版
社
之
問
題
，
仍
未
解
決
。
就
地
方
S

營
運
所
爲
再
搌
任
權
或
甚
至
 

自
由
存
取
權
，
非
源
自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之
規
定
-

立

法

者

亦

不

負

有

義

務

’
使
經
營圑
體
獲
得
對
地
方
性
廣
播
電
視
節
目
內
容
有
較
大
影
響
力
。
負
責
新
聞

H

作
方

 

面
的
主
辦
人
共
同
嫌
與
主
管
經
濟
及
技
術
方
面
的
經
誉
團
髅
間
之
功
能
區
分
，
正
具
有
透
遒
新
聞I
作
上
獨
立
於
新
聞

 

業
的
s

電

視

之

創

立

-
以
阻
止
多
元
媒
介
意
見
箱
力
及
同
^
{
到
新
聞
業
對
有
限
的
地
方
廣

吿
市
場
之
排K

s
i

 

•
但

此

種

憲

法

上

不

應

受

指

摘

之

目

的

，
而
不
得
透
過
新
聞
紙
出
版
社
之
增
強

f

f

m

f

n

m
力

情

形

-
逋

 

到

破

壞*

經

替

團

體

之

經
费
支

助

義

務

-
如

給

與

其

對

節

目

形

成

之

正

當

利

益

者

，
此
則
在
北
萊
茵

i

斯
特
法
S

 

f
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及
第
二
+

九

條

中

已

充

分

加

以

考

慮

。

立

法

憲

法

不

負

有

降

低

對

地

方

性

廣

播

電

晛

之

節

目

要

求

之

義

務

。
雖
於
地
方
領
域
內
’
依
適
用
於
邦
範

 

圍
內
廣
播
電
晛
之
方
式
而
爲
基
本
供
袷
，
既
非
必
要
，
亦
非
可
能
(
參

照

B
v
e
r
f

o.E

 

7
4
,
2
9
7
〖3
2
7
V
N
J
W

 

1
9
8
7
,
2
9
8
7

 

)
T
但
地
方
性
f

電
視
亦
係
爲
自
由
個
人
及
公
共
意
見
形
成*

此
係
以
地
方
性
意
見
多
樣
内
容
’
隨
時
以
儘
最
大
可

 

能
廣
度
及
多
元
性
-
而
反
覆
再
現
於
節
目
，
作
爲
其
前
提
要
件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4
,
2
9
7
【3
2
7
r
N
J
W

 

1
9
8
7
,
2
9

007

 )

*

於

一

種

二

元

廣

播

電

視

秩

序

中

-

廣
播
電
M
委

託

如
爲
公

法

公

營
造
物
完
整
履
行
時
，
立
法
者
得
微
不
足
道
的
f

 

對

於

私

營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前

揭

要

求

。
但
因
立
法
者
於
地
方
領
域
內
未
規
定
主
辦
人
二
元
原
則
，
而
係
採
整
八
§

式

*
故

 

於
此
欠
缺
該
放
寬
之
要
件
。
同
時
立
法
者
亦
准
許
規
定
-
節
目
應
呈
現
播
送
地
區
內
之
公
共
事
件
’
且

、
教
 

育

、
諮

詢

及

娛

樂

之

重

要

部

分

(
北
萊
茵i

斯
特
法
倫
邦
f

電

視

法

第

二

十

四

錐

一

 f

二
款

)
•
最
多
僅
於



造
成
私
營
地
方
性
廣
播
電
親
營
運
重
大
困
難
或
完
全
遭
受
阻
礙
者
’
此
種
要
求
之
降
低
始
可
能
加
以
考
量
。
但
尤
其
是

 

藉
著
由
第
三
人
所
購
得
之
標
準
節
目
(
北
萊
茵
丨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m

法
第
三
十
條
)-

而
得
以
履
行
北
萊
茵
—

 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f
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四
f

一

f

二
款
或
是
第
二
條
之
要
求
情
形
’
對

此

尚

未

論

據

=

同

時

，
北
萊
茵
A

斯
特
法
倫
邦
i

電
現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第
四
項
所
生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爲
地
區
團
體
之
外
來
節

 

目
提
供
特
定
時
段
的
播
送
時
間
之
義
務
，
不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。
藉
此
可
能
性
，
立
法
者
欲
授

 

與
該
不
派
任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代
表
之
地
方
團
體
，
尤
其
是
其
具
文
化
目
揉
者
-
得
以
有
限M

S

擁
有
地
方
。因此
 

’
原
則
上
節
目
要
求
之
題
材
廣
度
及
意
見
多
元
性
’
得
以
擴
大*

北
萊
茵
丨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S
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
 

第
五
項
足
夠
預
防
節
目
要
求
所
可
能
產
生
之
不
平
衡
性
。
此

外

-
法
律
在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可
能
強
制
其
節
目
，
應
始
終

 

符
合
平
衡
性
的
監
督
時
，
卻
未
規
定
團
體
播
送
之
I

。
外
來
節
目
此
時
以
新
聞
工
作
觀
點
而
全
pt
,
通
常
係
無
可
指
摘

 

者

-
故
不
侵
害
其
憲
法
上
合
法
性
。
鑑
於
此
m

n

之
有
限
範
圍
，
立
法
者
亦
係
以
此
種
瑕
疵
透
過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丨

 

而
不
致
於
造
成
私
營
®
^
電
硯
蝥
運
的
重
大
困
難
或
甚
至
不
可
能
營
運
者
，
爲
其
出
發
黠
。
同
時
在
平
等
觀
點
下
，
因

 

S

定
不
受
§

廣
播
電
親
比
公
法
廣
播
電
鞮
更
嚴
格
的
要
求
，
而
有
別
於
S

圍
內
i

電
親
f

地
方
性
f

電
 

視
之
要
求
，
故
該
規
定
不
應
予
以
指
摘
。
但
對
此
種
區
別
，
由
於
各
種
不
同
公
民
階
層
，
並
不
欠
缺
一
種
合
於W

*

之
 

理

由

。立
法
者
由
於
不
牴
觸
憲
法
.爲
地
方
i

電
視
之
營
運
，
給
與
經
營圑
體
有
廣
告
收
入
。
附
有
地
方
領
域
內
廣
播

 

電
視
之
人
民
在
3

圍
內
之
節
目
的
特
別
基
本
供
給
，
是
可
能
產
生
國
家
經
費
支
助
義
務
者

*

既
不
明
確
被
要
求
-
亦



非
可
能
實
現
(

參
照

B
v
e
r
f
o
E

 7
4
,
2
9
7
【
3
2
7
T
N
J
W

 1
9
8
7
,
2
9

007

 
)

二
種
節
目
原
則
與
經
費
來
源
方
式
之
結
合
，
係
 

如
北
萊
茵
—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赓
播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所
明
定
-
合
格
的
節
目
要
求
以
至
少
按
比
例
的
執
照
費
支
持
爲

 

條
件
者
，
此
非
S

基
本
法
。
立
法
者
是
否
及
在
何
種
要
件
下
准
許
私
營
廣
播
電
視
參
與
分
享
執
照
費
收
入
之
問
題
-
 

於
此
不
應
定
。

最
後
-

對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與
經
營
團
體
關
係
之
法
律
安
排
，
造
成
私
營
地
方
性
廣
播
電
視
處
於
重
大
困
難
或
甚
至
 

f

上
不
能
螢
蓮
條
件
之
情
形
，
不
是
顯
而
易
知
。
但
由
聲
請
人
所
主
張
之
模
式
功
能
性
的
能
力
’
或
許
可
能
就
其
合
 

憲
性
’

可
提
出
質
疑
。
如
私
螯
廣
播
電
視
之
經
營
僅
依
據
法
律
之
結
構
’

可
能
判
定
爲
不
具
經
濟
性
’
以
致
於
權
利
人
 

祗
在
於
承
受
損
失
時
始
得
行
使
其
權
利
者
-

此
亦
可
能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=

目
前
爲
lh
就

「
兩
柱
模
式
」
之
經
驗
-
不
許
爲
如
下
推
論
，
即
其
合
乎
功
能
-
或

農

其

法

律

結

構

，
造
成
不
可

 

期
待
的
經
濟
危
險
。
在
口
頭
協
商
時
(
在
一
九
八
九
年
六
月
與
九
月
間
S

招
標
程
序
時
)-

四
十
六
個
播
送
地
區
中

 

有
二
十
一
個
授
與
權
利
，
且
其
中
有
十
五
個
進
行
播
送
。
法
律
效
力
領
域
內
出
版
社
如
其
協
會
於
n

頭
f

時
所
表
示

 

，
亦
欲
於
其
餘
播
送
地
區
，
參
與
經
營
團
體
。
鑑
於
無
優
先
地
位
的
結
構
及
模
式
之
比
較
短
W

的
試
驗
期，

一

種
終
局

 

之
判
斷*

仍
屬
不
可
能*

隨
著
時
間
之
變
遷
，
如
得
證
實
地
方
廣
播
電
視
在
實
存
法
律
條
件
下
，
不
發
生
作
用
或
經
濟

 

得
以
維
持
者
-
立
法
S

此
時
將
負
有
修
正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之
義
務
*

1

鄉
鎭
依
北
萊
茵
i
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六
隻
一
項
第
四
款
、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第
二
段
規
定
*
 

享
有
任
命
主
辧
人
共
同
體
會
員
大
會
之
二
位
無
受
指
示
拘
束
之
人
員
.

且
依
北
萊
茵
I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
二
二
二



二
一
四

二
十
九
f

六
S

定

，
癉
有
最
高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對
於
經
營
團
體
之
資
本
及
選
與
之
權
利
，
不
違
反
基
本
法
 

第
五
業
一
項
第
二
款
所
生
廣
播
電
視
非
國
營
原
則-

S

電

視

非

國

眘

，
意
指
國
家
既
非
^

爲
§

電
視
主
辦
人
-
亦
不
許
對
其
獨
立
的
主
辦
人
節
目
取
得
特
定
影

 

響

力

-
於

此

鄉

鎭

亦

歸

屬

於

國

議

力
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7
3
,
1
1
8

 

t
m
r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)
。
反

之

-
在

塵

B
親
公

 

營

造

物

之

監

督

委

員

會

中*

國
家
代
表
如
在
有
限
度
數
量
內
發
生
作
用
者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將
之
認
爲
合
法
(
參
照

 

B
V
e
r
f
G
E

 

1
2
,
2
0
5
12
S
T
N
J
W

 

1
9
6
1
,
5
4
7

 )
。

舆
前
述
相
比
較
，
依
北
萊
茵
丨
威
斯
特
法
倫
邦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款
第
二
段
規
定
’
縣
議
會

 

、

或
代
表
大
會
對
於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之
派
任
權
，
憲
法
上
不
應
予
的
指
摘
*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依
北
萊
茵
1
 

威
斯
特
法
倫
邦15

1
1
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五f

 

1

項

規

定

’
 f

目
之
主
辦
人
’
且
單
獨
承

^
0
;

任

。
但
此
非
即
稱
-
其

 

f

在
新
聞
工
作
上
應
製
作
節
目
。
節
目
之
形
成

-

毋
寧
係
由
總
®

及
編
輯
從
業
人
員
所爲
*
反

之

-
主
辦
人
共
同

 

體
組
成
社
團
之
i

大

會

，
另
依
北
萊
茵一

1g

斯
特
法
倫
邦
§

電
視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規
定
其
負
擔
訂
定
章
程
之
任
務

 

、
决
定S

I
S

從
^

員
之
§

及

解

職

、
制
定
經
濟
及
職S

畫

、
決
定
節
目
<
#
之
原
則
性
問
題
、
監
—

目
委
託

 

之
履
行
與
確
立
節
目
方
案
。
會
員
大
會
之
功
能
，
因
此
亦
與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中
之
廣
播
電
視
委
員
會
及
邦
廣
播
電
視
公

 

營
造
物
之
廣
播
電
視
委
員
會
之
功
能
相
似
。
由
於
任
務
一
致
性
’
私
營
地
方
性

®*

電
視
之
主
辦
人
共
同
體
中
鄉
鎭
之

 

限

額*

舆
國
家
於
—

電
現
委
員
畲
的
限
額
相
同
處
理
時
，
似
有
正
當
理
由
。
對
鄉
鎭
代
表
限
定

爲
二
名
，
在
主
辦
人

 

共

同

體
中
不
必
靈
其
具
有
特
定
影
響
力
。



在

廣

播

電

視

非

國

煢

觀

點

下

，
地

方

自

治

團

體

對

經

昝

團

體

之

參

與

，
實

不

生

疑

義

。
法

律

排
除
經
營
團
體

爲
節

 

E

之

形

成

。
其

祇

經

由

技

術

及

財

政

的

配

備

及

總

編

輯

人

選

的

共

同

決

定

，
始

能

影

響

節

目

"
因

此

-
在

此

情

形

下

，
 

地

方

自

治

圑

體

爲

少

數

參

與

-
對

主

辦

人

所

造

成

政

治

厘

力

之

危

險

，
似
乎
微
，乎

其

微

=

鄉

鎭

之

少

數

參

與

，
具
有
其

 

合

乎

事

實

的

正

當

理

由

，
即

其

有

對

抗

廣

播

電

視

營

蓮

之

優

势

商

業

利

益

危

險

而

且

有

助

於

廣

播

電

視

中

地

方

利

益

 

，
產

生

相

當

有

效

的

作

用

。

此

外

-
北
萊
茵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第

六

項

規

定

，
亦

不
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項

第

 

二

款

=
立

法

者

如

決

定

採

行

地

方

性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内

部

多

數

的

組

織

者

，
其

應

規

定

該

於
營
運
時
共
同
發
生
作
用
之
社

 

會

力

及

團

體

*

於

此

情

形

下

*

對

節

目

不

具

有

直

接

影

響

，
而
祇

是

爲

廣

播

常

視

營

運

之

經

濟

及

技

術

上

要

件

預

作

準

 

備

的

經

營
M

體

組

織

在

憲

法

上

要

求

情

形

-
比

適

用

於

主

辦

人

共

同

體

所

爲

要

求

較

少

=
其
儷
不
准
危
害
廣
播
電
視
之

 

0

由

，
且
另
外
須
屬
合
理
.
。
此

等

判

定

基

準

，
便

立

法

#
既

不

负

寊

祇

保

留

地

區

新

聞

紙

出

版

社

爲

經

膂
_

體

-
亦
不

 

阻

[K
其

創

設

地

方

内

治

圑

體

成

爲

會

貝

之

可

能

性

。

4.
北

萊

茵I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十

條

第

一

項

規

定

中

所

授

與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爲

地

方

性

廣

播

電

視

 

製

作

標

準

節

目

之

可

能

性

，
不
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■
藉

著

標

準

節

目

之

可

能

性

，
立
法
者
爲
減
輕
地

 

方

廣

播

宙

視

主

辦

人

散

布

符

合

北

萊

茵

—

威

斯

特

法

倫

邦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二

十

四

條

第

一

項

及

第

二

項

所

定

要

求

之

節

 

目

-
以

及

因

而

提

高

其

於

公

衆

接

納

能

力

與

擴

張

其

財

政

基

礎

之

負

擔

。
對
西

徳

廣

播

電

視

供

應

如

此

標

準

節

目

或

參

 

與

此

種

節

口

之

權

利

，
在
該
已
與
北
萊
茵
一
^
斯
特
法

i
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六
：̂

二

項

有

關

之

考

虛

情

形

，
適

用

之

"



L
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；
項
第
二
款
對
監
督
委
員
會
組
織
之
要
求
’
予
以
維
持-

適
合
組
織
的
預
防
措
施
-
於
作
爲
葙
礎
的
秩
序
模
式
範
間
內
係
爲
確
保
廣
播
電
視
不
委
交
於
一
個
或
個
別
社
會
團

 

體

-
且
該
所
考
量
之
力
最
得
於
全
部
供
應
中
有
發
言
機
會
-
如
此
亦
屬
於
埜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給
與
立
法
者

 

所
制
矩
之
廣
播
電
視
制
度
的
實
定
法
規
(
參
照B
V
e
r
f
G
E

 

5
7
,
2
9
5
【3

2
5
.
K
J
W

 

1
9
8
1
,
1
7
7
4

 )-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自
其

 

初
次
爲
廣
播
電
視
判
決
以
來
，
一
直
認
爲
公
法
廣
播
電
視
之
公
赞
造
物
内
部
由
社
會
贡
要
團
體
代
表
所
組
成
的
監
督
委

 

員

會

.
具
有
爲
在
組
織
上
確
保
廣
播
電
視
自
由
之
合
憲
可
能
性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1
2
,
2
0
5
【2
6
1

 

f
f
.
l
N
J
W

 

1
9
6
1
,
5
4
7

 )

=

就
私
醬
廣
播
電
視
供
應
者
之
外
在
組
成
的
類
似
監
督
委
員
會
，
亦
適
用

之

(
參

照

B
V
e
r
f
G
E
7
3
,
1
1
8
【1
7
1
I
N
J
W

 

1
9
8
7
,
2
3
9

 T

但
主
要
由
協
會
化
組
織
的
社
會
重
要
團
體
組
成
監
督
委
員
會
，
不
是
意
指
交
由
其
爲
節E

H

之
形
成
-
或
甚
至
使
其

 

成
爲
廣
播
電
視
自
由
基
本
權
利
之
主
體
(
但
於
此
有
相
反
意
見-

B
V
e
r
f
G
E

 

3
1
,
3
1
4
【3

3
7
.
N
J
W

 

1
9
7
1
,
1
7
3
9
)
=

社

 

會
中
組
織
而
成
之
監
督
委
员
會
，
毋
寧
是
公
共
利
益
之
代
言
人-

其
應
對
節
目
形
成
有
.決
定
作
用
之
人
員
及
委
r 4
會

-
 

監
督
所
有
重
要
的
政
治
、
世
界
觀
及
社
會
之
力
S

及
圑
體
於
整
個
節
目
中
得
有
適
當
發
肓
的
機
會
.
不
可
片
面
爲
某
一
 

政

黨

、
團

體

、
利
益
圈
體
'
教
派
或
世
界
觀
，
與
於
報
導
時
應
適
當
且
公
T

考
量
有
關
之
人
員
'
團
體
或
單
位
之
見
解

 

(
參
照

 

B
V
e
r
f
G
E

 

6
0
,
5
3
【6
3

 

f
.
l
N
J
W

 

1
9

002,
1451

 )
。

因

此

，
不
考
慮
大
多
數
成
fl
，
依
其
出
身
係
屬
利
益
代
表
之
情
形
。
監
督
委
员
會
之
任
務
-
不
趄
在
於
節
y

中
其



組

織

利

益

之

代

表

，
或

甚

至

利

益

宣

告

。
於

協

會

化

的

組

織

利

益

時

，
該
結
合
毋
寧

祗

以

獲

得

公

衆

代

言

人

身

分

之

方

 

法

-
而

其

獨

立

於

國

家

機

關

，
H.
從

各

種

不

同

社

會

領

域

引

進

經

驗

。
因

此

-
監
督
委
員
會
之
成
員
不
得
將
節
目
針
對

 

由

其

派

任

的

組

織

之

特

別

見

解

及

：3
的

时

製

作

-
且

不

得

以

此

方

式

推

動

其

所

欲

達

成

之

企

圖

。
委
員
會
之
多
元
化
組

 

織

-
毋

寧

+止

是
抗
制
片
面
的
影
響
及
節
n

形

成

之

危

險

-
且

保

障

於

所

有

生

活

領

域

中

的

觀

點

及

活

動

多

元

性

，
在
節

 

目

中

表

現

出

來

(
參
照

 

B
V
e
r
f
G
E

 

6
0
,
5
3
【6

6
S
N
J
W

 

1
9
8
2
,
1
4
5
1

 )

。

此
項
功
能
要
求
：
種
合
理
的
、
原
則
h

考
慮
現
存
多
-兀
性
之
規
定
、
有
決
定
性
作
用
之
社
會
力
的
份
a

與
代
表
機

 

關
之
有
效
影
響
的
確
保
(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

5
7
,
2
9
5
【3
2
5
a
N
J
W

 

1
9
8
U

7
7
4

 )=

何
遇
是
個
別
歸
屬
於
社
會
的
重
要
力

 

量

-
非
源
0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。
因

此

-

立
法
茗
之
亊
務
，
原
則
k

應
決
定
監
督
委
員
會
如
得
以
組
成-

 

在
此
即
亨
有
其
寬
廣
的
形
成
空
間
。
此
所
包
含
權
限
-
爲
具
體
化
的
社
會
重
要
之
判
斷
基
準
、
調
查
依
此
所
考
慮
之
力

 

量

、
確
認
所
歸
屬
之
圈
體
與
在
此
情
形
下
選
擇
及
衡
M

有
派
任
權
的
卞
：體

=

此

時

，
雄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
 

定
之
内
涵
-
祗
限
定
於
由
立
法
者
所
明
定
之
委
員
會
組
織
，
必
須
足
以
確
保
廣
播
電
視
肖
由
之
範
_

。
在
此
界
限
內
，
 

立
法
者
於
其
泱
定
中
，
經
由
廣
播
電
視
自
由
，
而
不
再
受
到
限
制
。

但

立

法

省

之

創

制

權

限

-
不

是

於

基

本

法

第

.*
一
條
第
一
項
就
邦
政
府
如
何
閛
明
恣
意
之
界
限
-
始

告

終

|1-.
=
立
法

 

者

如

爲

社

會

重

要

力

量

之

廣

播

電

視

監

督

者

，
其

因

咁

介

入

協

會

化

利

益

代

表

之

條

件

-
其

就

公

共

利

益

對

監

督

委
fl
 

會

成

員

負

有

義

務

-
由

此

而

不

能

排

除

該

條

件

=
選

擇

式

的

招

募

原

則

與

附

有

負

擔

的

職

務

，
情

勢
k

相

互

矛

质

。
該

 

作

爲

利

益

幽

體

代

表

而

被

派

任

於

監

督

委

员

會

-
但

卻

不

生

特

定

利

益

作

用

之

人

员

，
被

要

求

扮

演

歧

異

化

的

角

色-



二

一

八

其
在
法
律
上
充
其
量
囊
促
進
、
但
非
擔
保
的
地
位
。

f

播
電
視
理
事
會
及
委
員
會
成
員
之
法
定
指
示
及
委
託
的
獨
立
性
-
賦
予
該
欲
爲
利
益
獨
立
之
決
定
者-

W
I
F

 

一
種
暂
時
不
可
侵
的
地
位
。
但
其
在
特
別
観
點
下
可
能
阻
止
非
自
願
的
利
益
拘
束-

及
整
體
利
益
之
觀
察
。
因
在
此
情

 

況

下

-
赓
播
電
視
理
事
會
中
之
行
爲
，
至
少
部
分
仍
留
由
利
益
决
定
，
故
一
種
片
面
的
1

組
成
之
監
督
委
員
會
不
足

 

以

確

電

視

之

意

見

多

元

性

’
因
而
亦
無
法
履
行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之
要
求
。
反

之

-
處
於
重
大
變

 

形
之
門
植
下
，
該
可
比
較
的
圑
髄
之
上
下
代
表
，
依
f

電
現
自
由
，
不
應
予
指
摘
。

此

外

-
公
共
利
益
與
f

化
組
織
利
益
之
總
體
不
一
致
者
，
屬
於
協
$

利
益
代
表
之
f

 •毋#

利
益
， 

係
奄
化
或
抵

很

困

難

予

以

組

锇

化

。
基
於
此
項
理
由
’

 f

代

表

’
經

常

祇

是一

種
確
f

共
利
益
之
不
完
全

 

手

段

•
立
法
i

借
助
於
社
會
重
要
的
力
量
’
決
定
i

電
親
之
監
督
者-

不
受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
 

之

強

制

-
而

放

棄

較

不

重

要

的

力

量

或

阻

礙

組

織

的

利

益

。
反

之

，
如
有
既
不
是
没
有
-
就
是
弱
f

嫌
的
利

 

益

之

代

表

共

同

糞

其

中

者

-
此

則

將

採

行

對

抗

表

中

多

元

性

之

限

締

及

監

墓

員

寡

交

於

政

黨

*

西
德
S

電
規
法
第
十
五
條
及
北
萊
茵
—
威
斯
特
法
^

^

電

現

法

第

五

十

五

述

之

要

求

。
北
萊
茵

 

斯
特
法
倫
立
法
者
’
非
以
單
純
形
式
-
實
現
由
重
要
的
社
會
團
體
代
表
組
成
§

電
視
理
事
會
及
委
員
會
之
原
則

 

•
此
毋
寧
祇
占
有
四
個
§

之
較
大
者
(
「
^
#
席

位

」
)

'

群
會
員
由
邦
議
會
選
舉
而
生
(
「
國
^
!
^
^
」
)
’
 

其
他
由
不
同
文
化
領
域
所
組
成
(
「
文
化
席
位J

 
)
，
另
外
應
代
表
老
年
人
、
殘

障

者

'
外
國
人
之
弱
勢
粗
織
的
團
醴

 

(
「
人
民
代
表
」
)
。
立
法
者
透
過
此
種
混
合
原
則*

正
欲
抗
制
於
S

化
組
成
專
屬
代
表
之
利
益
所
存
在
的
危
險
•



特

別

「
文

化

席

位
L_
之

設

置*

在
法
律
苹
案
中
’
因爲
廣
播
電
晛
任
務
所
考
量
領
域
之
接
近
事
理
’
而
具
有
正
當
理
由

 

。
與

「
協

會

席

位

」
成
員
不
同
者
，
「
文

化

席

位

」
之

成

員

，
非
以
其
團
體
或
機
構
代
表
身
分
而
獲
選
進
入
廣
播
電
視

 

理

事

會

’
而
是
其
作爲
特
定
領
域
之
成
員
而
取
得
。
但

於

此

’
其
係
具
有
任
$

之
團
體
或
機
構

*

新

聞

紙

也

版

社

、
被
驅
逐
者
及
婦
女

f

之
不
考
廉

情

形

，
如
同
社
會
合
夥
代
表
之
衡
量
，
並
不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
 
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。
f

電
硯
片
面
委
交
於
一
個
社
會
圑
體
之
危
險
，
並

不

存

在

。
同

時

，
亦
不
見
利
益
多
樣
性
之

 

重

大

扭

曲

。
有
關
婦

f

會

’
亦

適

用

之*

雖
立
法
者
未
考
量
婦
女
協
會
’
但
要
求
在
選
舉
或
派
任
監
督
委
員
會
成
員

 

時

*
予
以
適

當

考

慮

。
基
淤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j

項

第

二

款

観

點

，
此
不
再
多
考
虚
之*

其
他
代
表
形
式
是
否
可
能
有

 

f

現
立
法
者
之
目
標
，
®

憲
法
法
院
不
應
裁
判
之
*

1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亦
未
受
侵
害
。
但
立
法
^
!
1
^
，
亦
在
廣
播
電
視
立
法
時
，
受

一

般
平
等
原
則
之
拘
束
"
雖
此

 

不
限
制
特
定
監
督
系
統
之
由
基
本
法
第
五
S

 一 S

二
款
所
放
任
的
選
擇
自
由
。
如
立
法
f

助
於
社
會
重
要
圑
體

 

而
爲
有
益
於
監
督
之
決
定
者
，
其
並
未
賦
予
重
要
的
判
定
基
準
。
但

其

要

求

立

法

者

同

等

適

用

於

由

其

選

基

準

’
 

且
無
正
當
理
由
不
得
捨
棄
。
因
在
S

電
視
理
事
會
組
成
時
，
此
涉
及
成
爲
問
題
的
人
合
團
體
，
故
適
用
於
下
列
情
形

 

，
即
如
一
群
受
規
人
與
其
他
受
規
人
相
比
較
，
而
爲
不
同
處
理
時*

雖
在
兩
種
團
體
間
不
存
在
如
此
種
類
及
份
量
之
區

 

別

，
而
其
能
對
於
不
平
等
待
遇
，
予

以

正
當
論
據
者
，
始
侵
害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(
參
照

B
V
e
f
f
G
E

 

55,
72

 

【8
S
1 -
N
J
W

 

1
9
8
1
,
2
7
1

 )
 
*

雖
立
法
者
亦
有
廣
大
的
形
式
空
間
’
但

非

逗

留

=
尤
其
®

#

杜
會
重
要
之
概
念
’
與
其
發
現
而
非
給
與
之
社
會

二
一
九



二
二
〇

構
成
要
件
。因
此
’立

法

在

M
l

電
視
監
督
委
員
會
組
織
時
’
已
委
交
重
要
的
力
量
或
顯
具
有
代
表
性
的
團
體
者

 

，
則
屬
具
有
違
反
平
等
性
之
強
大
憑
徵
■■但
仍
須
經
常
審
査
，
該
委
交
的
正
當
化
理
由
，
是
否
來
自
廣
播
電
視
監
督
之

事

務

。西
德
f

電

視

之

蕾

電

親

理

事

會

中-

新
聞
紙
出
版
社
之
不
考
慮
，
不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f

 一
項*

雖
其
如

 

於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法
第
十
五
條
第
四
項
所
考
慮
新
聞
工
作
者
之
相
同
領
域
內
’
從
事
活
動
.，同

時

’
其
以
特
殊
方
式
涉

 

及
於
f

電
視
情
形
’
亦
屬
適
當
。
但
此
種
關
聯
性
-
正
好
透
過
新
聞
舆
廣
播
電
視
間
f

§

以
及
多
數
新
聞
紙
出

 

版
社
參
與
私
營
§

電
視
企
業
’
而
具
有
成
立
的
理
由
。
此
將
新
聞
紙
出
版
社
，
由
被
考
慮
的
團
體
區
分
出
來*

因
此

 

’
基
於
S

電
視
自
由
觀
點
’
使
其
不
得
參
舆
西
德
S

電
視
之
節
目
監
督
’
即
不
違
反
事
理
。

又
於
被
驅
逐
者
的
協
會
之
不
考
慮
情
形
，
不
違
反
平
等
性
。
立
法
者
毋
寧
肯
認
-
被
驅
逐
者
於
戰
後
四
十
五
年
重

 

返
德
國
社
會
。
現
今
被
驅
逐
者
主
要
不
再
是
由
其
實
際
狀
況
可
加
認
定
的
人
民
團
體
，
而
祇
是
透
過
其
地
理
來
源
及
有

 

關
文
化
特
性
’
而
與
其
他
人
民
團
體
相
區
別*

驅
逐
及
喪
失
家
圓
’
就
被
驅
逐
者
之
第
二
代
及
第
三
代
而
言
’
通
常
變
 

得
如
此
無
足
輕
重
，
以
致
於
歧
異
化
不
失
有
其
正
當
理
由
。

同

時

，
該
應
劃
歸
社
會
合
夥
者
之
代
表
的
衡
量
，
不
違
反
平
等
原
則
。
權
用
人
與
受
僱
人
方
面
應
各
別
歸
納
於
何

 

種
委
員
會
成
員
之
問
題
-
於
此
尚
未
解
決
。
因
爲
縱
使
僱
用
人
方
面
存
在
著
一
定
程
度
的
歧
視
’
此
或
許
不
違
反
亊
理
 

。
不
平
等
待
遇
須
予
以
正
當
化
的
事
理
，
在
此
爲
廣
播
電
視
，
而
非
勞
動
生
活
。
此
賦
予
立
法
者
有
較
大
的
創
制
自
由

 

•
如
於
對
立
的
利
益
時
，
考
慮
某
一
方-

卻
委
交
他
方
者
，
始
可
能
不
具
有
正
當
的
理
由*



「
文
化
席
位
」
之
成
員
’
不
可
立
即
認
爲
是
受
僱
人
代
表
。
此
或
許
係
以
納
入
從
業
人
員
方
面
代
表
領
域
爲
前
提

 

要

件

，
然
而
在
「
文
化
席
位

J

時

-
此
不
涉
及
從
業
人
員
，
亦
非
於
文
化
領
域
從
業
人
員
之
社
會
團
體
代
表
，
而
係
涉

 

及

於

由

組

縝

及

團

體

設

立

所

獲

得

之

文

化

上

權

能

。
又
經
由
此
種
組
織
，
卻
未
重
視
從
業
人
員
的
利
益
。
在
九
個

 

有
派
任
權
之
組
裱
中
，
僅
有
四
個
爲H

會
而
設
，
一
個
屬
於
企
業
界
，
其
餘
係
屬
於
自
由
職
業
或
非
代
f

業
人
員
利

 

益
爲
目
的
之
機
構
的
職
業
總
會
•
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’
不
受
侵
害
。
該

規

定

於

廣

播

電

視

監

督

委

員

會

中

是

否

虚

婦

女

利

益

之

 

問

題

，
於
此
仍
尚
待
解
決v
因
爲
縱
使
如
此
要
求
或
許
可
能
由
基
本
法
第
三
蠢
二
項
推
論
而
得
’
則
立
法
者
之
事
務

 

’
宜
決
定
其
將
如
何
實
行
之
。
於

此
-

立
法
者
認
爲
依
據
西
德
—

電
梘
法
第
十
五
條
第
-
項
及
北
萊
茵一

1
6

斯
特

 

法
倫
邦
§

電
視
法
第
五
十
五
s

1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，
在
委
員
會
之
組
截
時
，
業
已
相
當
完
整
考
量
婦
女
之
利
益
。
 

此
等
規
定
1

不
足
以
實
現
所
追
求
目
標
之
情
形
，
不
是
顯
而
易
見*

3.
基
本
法
第
九
條
之
侵
害
’
不
在
考
慮
之
內
。
基
本
法
第
九
f

 

1

項
之
保
圍
’不受

S

電
視
監
督
委
員
 

會
組
織
之
影
響*

有
人
是
否
在
前
揭
基
S

利
中
紙
見
到
組
織
自
由
結
合
舆
其
目
的
及
蠢
形
式
之
自
由
決
定
的
擔
保

 

’
或
有
人
是
否
反
正
視
爲
追
求
結
社
目
的
之
自
由
活
動
的
保
障
’
皆
在
所
不
問
。
總

之

，
基
本
權
利
不
^

I
I

播
電
視

 

監
督
委
員
會
中
之
活
動
。
如
自
第
二
件
電
視
判
決
以
來
一
再
強
調
者
，
因
不
涉
及
利
益
代
表
，
反
而
利
益
團
體
毋
寧
紙

 

是

作

爲

確

電

硯

獨

立

性

機

關

的

組

成

基

礎

，
而
於
此
委
員
會
中
-
始
終
不
是
追
求
該
結
社
目
的
。

對
基
本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’
亦
適
用
之
=
爲
確
保
及
促
進
勞
動
及
經
篇
件
之
目
的
’
此
種
特
別
結
社
權



-
應

予

保

障

。
但

此

非

屬

廣

播

電

視

理

事

會

活

動

之

標

的

-
其

枉

務

毋

寧

在

於

廣

播

電

視

主

辦

人

之

監

督

，
尤
其
是
針

 

對

節

目

爲

之

。
依

基

本

法

第

九

條

第

H
項

所

組

成

的

社

團

，
如

就

此

亦

包

括

在

內

者

-
則

此

無

法

改

變

廣

播

«
視
理
事

 

會

中

之

其

所

屬

代

表

，
不

應

代

表

社

團

的

利

益

-
而

是

公

共

的

利

益

。

Y[
、

在

合

憲

性

解

釋

時

’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之

學

校

廣

電

委

員

會

之

規

定

(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條

第

四

項

 '

第

十
__:
一
 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四

款

、
第

二

卜

七

條

至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)-

與

基

本

法

合

致

。

一
方
面
-
具

有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硯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四

項

所

稱

學

校

特

性

之

教

育

播

送-

係

指

廣

播

電

視

播

送

-
其
於
此

 

限

度

内

分

享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之

廣

播

宙

視

自

由

。
因

此

，
原

則

上

其

不

受

國

家

之

監

督

。
他

方

面

，
其

 

具

有

依

基

本

法

第

七

條

第

一

項

規

定

’
受
_

家

監

督

的

學

校

之

重

要

特

微

。
於

教

眘

播

送

時

，
雖
欠
缺
從
傳
統
上
屬
於

 

學

校

概

念

的

空

間

觀

點

所

爲

共

同

教

授

活

動

-
然

而

依

據

教

育

播

送

及

隨

之

所

爲

成

績

及

成

果

監

督

-
仍
有
取
得
學
校

 

結

業

及

國

家

認

可

的

證

書

之

可

能

性

。
因

此

，
國

家

具

有

播

送

的

教

育

品

質

監

督

及

要

求

考

試

等

值

之

合

法

利

益

。
因

 

此

-
廣

播

電

靦

非

國

營

與

國

家

之

學

校

監

督

-
須

適

當

衡

量

之

。

爲

達

成

此

目

的

，
是

否

祗

有

教

育

播

送

普

遍

受

拘

束

於

依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三

S

四
項
第
二
款
所
定
之
國
家

 

教

學

準

則

-
以

及

依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視

法

第

二

十

八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規

定

必

須

許

可

所

有

教

育

播

送

與

依

西

德

廣

播

電

 

視

法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二

款

規

定

須

經

邦

政

府

代

表

同

意

之

特

別

公

營

造

物

的

機

關

，
此

問

題

尚

未

解

決

=
在
合

 

憲

性

解

釋

時

-
無

論

如

何

使

該

規

定

與

菡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款

合

致

。
於
西
德
廣
播
電
視
法

第

三

倐

第

四

項

所



稱
教
育
播
送
之
情
形
，
該
合
乎
基
本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之
國
家
參
與
意
見
的
利
益
，
係
根
據
西
德
S

電
視
教
育

 

節
目
之
參
與
’
導
致
經
認
可
的
學
校
結
業
之
事
實*

因

此

，
S

準
則
之
拘
束
、
播
送
許
可
之
保
留
與
政
府
代
表
於
此

 

限
度
內
所
有
之
否
決
權
’
在
於
不
再
涉
及
國
立
教
育
制
度
的
教
育
活
動
S

與
由
其
促
成
之
考
試
及
結
業
的
確
保
之
處

 

，
須
有
其
憲
法
上
之
界
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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